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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是医药领域的大问题，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医改成败。

从法律角度而言，其涉及问题众多。本文将主要集中在药品集中采购立法冲突、

法律性质、采购主体法律定位、集中采购中的垄断风险、集中采购信息公开、药

品集中采购有公众参与以及监督方面的法律问题。

论文具体结构和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界定本文所研究之“药品集中采购”之概念，并简要概述我国药

品集中采购制度的演变、实践现状采购模式和我国药品集中采购的主要特征和集

中竞价、信息不对称、弱势群体、公平竞争等支撑药品集中采购的经济学社会学

理论。

第二部分，分析我国有关药品集中采购的立法方面的具体现状，分析我国药

品集中采购的主要特征，分析我国药品采购方面缺乏统一立法，且立法存在矛盾；

集中采购的法律性质不明，导致法律适用中产生许多问题；采购机构的法律定位

模糊，缺乏对采购中的垄断问题的有效规制；采购信息公开不够，公众参与基本

缺失、监督权力碎片化等主要法律问题。

第三部分，有关国外药品采购制度的借鉴。主要通过分析美国、英国、德国

的药品采购制度，总结各国的采购方式和利弊，通过对其他国家制度的研究，得

出我国的药品采购制度的启示。

第四部分，在前述分析研究和对比借鉴的基础上，对本文分析指出的药品集

中采购方面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提出了：统一的药品集中采购立法，协调法律适

用冲突；明确药品集中采购的法律性质；明确采购主体法律定位；完善药品集中

采购的信息公开制度；针对性地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招投标制度；规制药品集中采

购中的反垄断行为；建立充分有效的监管职权划分体制；建立药品集中采购的公

众参与和监督制度等对策建议。

论文所选问题，是本人认为在药品集中采购领域重要的，且尚有争议，又是

该领域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虽然限于水平，有些分析并不能细致和深刻，但还

是力图对该领域的法律问题的有效解决，构建一个相对体系化的对策思路。

关键词：药品采购 药品集中采购 政府采购 药品垄断 医疗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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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system is a major problem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medical reform. From a legal point of

view,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volved. This paper will mainly focus on

the legislative conflict, legal nature, legal positioning of procurement

subjects, monopoly risk in centralized procurement, centralized

procure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centralized procurement of drugs.

The specific structure and basic content of the paper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 part defines the concept of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studied in this paper, and briefly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system,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the

procurement mod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theories supporting the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such as centralized bidd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vulnerable groups, and fair competition.

The second part, the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status of the legislation

of China's drug centralized procurement, analysis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rug centralized procurement, analysis of the

lack of unified legislation in China's drug procurement, and the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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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egislation contradictions; The legal nature of centralized procurement

is unclear, which leads to many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he

legal position of procurement agency is vague and lacks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monopoly in procurement. Major lega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disclosure of procurement information, basic lack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supervision power.

The third part is about the reference of foreign drug procurement

syste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rug procurement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the procurement

methods an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countrie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China's drug procurement system

is obtained through the study of other countries' systems.

In the fourth part, on the basis of the aforementioned analysis and

research and comparison, the main legal problems in the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pointed out in this article are put forward: unified drug

centralized purchase legislation, coordination of the conflict of law

application; Clarify the legal nature of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Clarify the legal positioning of the procurement subject;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of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Improve

the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bidding system; Regulating

anti-monopoly behavior in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Establish an

adequate and effective system for the division of supervisory power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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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of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and other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he problems selected in this paper are important and controversial

in the field of centralized drug procurement, and they are also basic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Although limited to the level,

some analysis can not be detailed and profound, but still try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legal problems in this field, and build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 Centralized purchasing;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entralized drug purchasing; Medical security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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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医疗保障的实施主要依托于国家层面的采购机制，旨在向广大参保人提供高效、

可靠的医药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药品的定价与品质直接关系到患者的身体健康和

心理健康，因此，确保药品价格合理且质量上乘，是医疗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同时对于医疗基金的长期稳定运行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有效解决当前存在

的通过药品给予医生补助的问题，以及药品价格与实际价值不符的现象，国务院等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不断修订和完善政策规章制度，地方政府也积极实施各类药品的

集中采购，以实现对这些问题的有效治理。

上海在 2005 年的时候就开始探索实施“闵行模式”，该模式主要对药品配送过

程予以精简，打造“一品一厂一配送”的工作格局，旨在降低配送成本。目前，该

模式已成为各地区在药品采购时常用的参考模式之一，并得到了国家的推广。越来

越多的省份结合自身的特点，建立了药品集中采购模式，以降低药品价格，推动医

药领域改革试点工作的稳步进行。这些省份在试点过程中采取了与药企协商的方式，

通过提高公立医院对特定药企药品的采购量，来换取药企降低药品销售价格。

我国医疗保障局 2018 年成立，通过将过去药品采购和管理的分散职能进行重新

整合，实现由一个政府行政部门对药品采购的工作进行全盘的管理，构建起由国家

层面出发，有序开展药品集中采购活动，形成“国家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

的药品采购一体化模式，通过选取 11 个典型城市为代表，建立“4+7”试点方案，

并在 2019 年后向全国进行推广。截至目前，对于医保内用药的集中采购行为已开展

了 7轮次，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药品流通采购的新模式，推动了药品集中采购在全

国的广泛实施。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理论的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多数研究侧重于经济

学和公共管理视角，对药品采购过程中涉及的政策理论、社会效果、产生影响及具

体操作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等进行分析，并为完善药品采购制度提出建议。但针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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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集中采购行为从法律角度进行研究分析的著作文件相对较少，特别是针对药品采

购的基本法律制度的探讨更是鲜见。

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行政机关干预过多、药品质

量控制问题，以及事后监管责任落实等。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

下简称《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以下简称《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多部法律中，

均对药品集中采购行为进行了明确的约束和规范。这些法律条款多以上位法的形式

存在，为药品集中采购提供了法律保障。针对药品集中采购行为的专门规范多以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存在，所处法律位阶较低，相关内容仅涉及采购原则和程序

等内容，对于相关的基本法律问题缺乏系统性规定。

目前专家学者针对药品集中采购所具有的法律属性以及对相关主体的法律定位

还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国家医保局 2021 年发布的《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中，

首次上升药品集中采购的法律层级，但所规定的事项主要集中于医药行政主管部门

的职责和限制投标企业的某些行为上，对于制度本身的法律性质，以及违约情况下

责任人的具体责任承担，目前尚缺乏明确且详尽的法律条文进行规范。

本文主要基于当前《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针对制度属性、法

律关系、责任归属以及监管职责等进行明文规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形成了药品

集中采购的共识，深入剖析药品采购当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探讨在法律适用层面

还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处理建议，旨在为推动药品集中采

购提供理论层面的参考。

1.1.2 研究意义

1.1.2.1 理论意义

经过对当前政策理论的深入研究，明确药品集中采购的法律性质，以便和政府

采购行为进行有效区分。进一步推进《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制度的

应用，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在处理药品集中采购问题时，部门法制定和上位法适用的

有效衔接。同时，针对我国当前药品集中采购法律法规体系中存在的短板与缺陷，

我们将聚焦于这些现存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与分析。基于这些发现，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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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以期不断推动和完善药品集中采购相关的法律制度，

确保其更加健全、高效，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患者和公众利益。

1.1.2.2 实践意义

站在实践角度分析，当前各地区所实施的药品集中采购虽然已经有了初步成效，

对于中标药品而言，其价格已经有了大幅度地缩减。但当前还存在着招标采购主体

责任不够明确、法律关系不清晰、政府行政行为对于采购过程干预过度等问题，这

些问题依旧未有效解决。需要在后续的司法实践中，对制度的相关概念和主体间所

具有的法律关系进行不断的优化，持续推动各方主体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所承担

的相应职责，明确责任划分，确保采购效率的不断提升，使得药品集中采购活动能

够在法律制度的严格规定下为广大人民提供更加便宜、效果更好的药品。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从知网、维普等网站中查阅关于药品集中采购等方面的政策理论研究和论文，

并在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官网、国家医疗保障局官网等官方渠道中，对我国当前实

施的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检索。通过深入地思考和全面地梳理，对当前国内外相关的

药品采购政策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从多个视角和维度进行探索。

1.2.1 国内研究综述

当前，医药体制的改革已然成为政府和公众瞩目的焦点。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医药购销方式的革新已初见成效。在我国部分城市，药品集团采购（GPO）模式已

成为医药采购的主流方式。然而，在试点过程中，深圳和上海等地的 GPO模式相继

被指出存在潜在的垄断风险，这一问题已引起了国家反垄断部门的高度警觉。

药品集团采购方式最早由美国在 20 世纪初开始实行，对于该集团采购方式可能

造成的市场影响及有效的监管措施都有一定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了相应的文献和

资料。

当前，我国对于药品集中采购模式的理论研究尚显不足，特别是药品采购制度

方面的法律性方面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同时，鉴于我国医药领域所采取的行政管

理模式和美国的有关政策存在显著差异，这就造成了我国对于美国的经验无法直接、

全部借鉴，需要分析探讨其利弊，以从中得到启示，从而有针对性地借鉴。 药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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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购制度的法律问题已受到各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然而，部分问题经

探讨有了一定的关注，但争议仍然较大；有些问题由于探讨不够，尚未形成明确的

结论；有一些问题尚未涉及。具体包括：

1.2.1.1 药品集中采购性质的研究及争议

针对药品采购而言，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其行为是否属于政府采购的一种表现形

式。部分学者都支持将药品集中采购视为是政府采购行为的一种。高虹和何忠强调，

政府采购在程序上还是规范性上都较为严格①；政府采购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集中采购就是其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表现形式；集中采购通常由政府的集中采购机关

或组织根据预先制定的采购计划实施。王廷群和杨守卫指出，集中采购方式更加规

范了医院药品开支的财务监督管理工作，为遵守国家的财经法律法规和各项财务规

章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加强了资金的管理，提高了经费的使用效益②。这些研

究将重点放在了政府采购与药品集中采购在定义方面的所具有的相同点，从而将药

品集中采购看作是政府采购的一种表现形式。实施药品集中采购时，需要将关注的

重点集中在该药品质量是否达标，能否对病人的身体健康能够起到治疗效果，同时

还需确保在采购药品过程中是否做到了清正廉洁，相关采购制度是否符合规范、公

平等要求。这对医药体制和医疗改革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政府采购不包含药品集中采购。其中，易汉东和李陕生强调，

对于政府采购而言，药品集中采购和其在性质上并不具有一致性，两者只是在功能

上有部分相似的地方，如实施目标、资金来源等，因此容易被出现混同。③宋文亚

和潘铁④以及石王莹⑤等则对药品集中采购行为从主体、资金、内容等方面进行研究

比对，从《政府采购法》的相关内容来看，药品集中采购并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因此不能将其看作是政府采购的一种类型。

1.2.1.2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的积极价值的研究

关于药品集中采购成效的探讨逐渐加深。一，部分学者认为药品集中采购有利

于降低药品价格水平。谢金平等在⑥强调在最早开始试点过程中，将四个直辖市作

① 高虹,何忠正.我们对政府采购与药品集中采购的见解[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1(02):94-96.

② 王廷群,杨守卫.如何加强军队医院药品政府采购的财务监督与管理[J].武警医学,2004(12):942-944.

③ 易汉东,李陕生.政府采购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区别[J].医疗卫生装备,2003(08):42-43.

④ 宋文亚,潘铁石.对当前药品集中采购的思考[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0(12):36.

⑤ 王莹.药品集中采购是否适用《政府采购法》的相关思考[J].中国政府采购,2016(01):40.

⑥ 谢金平,胡紫馨,王苑如等.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对四直辖市药品价格、费用及仿制药替代的影响分析[J].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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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的调研对象，对我国之前所实施的药品集中采购所形成的阶段性成果进行了

调研，调研结果表明我国实施药品集中采购能够有效地帮助人民群众减轻用药的经

济负担，同时对用药量也进行了严格控制。二，部分学者指出，在进行药品集中采

购过程中，能够对以往的采购流程进行有效规范。陈昊和饶苑弘①从采购过程制定

的相关措施出发，发现采购要求在严格的周期和数量上进行，这样就消除了“二次

议价”可能性，确保采购流程更加规范。三，药品集中采购方式能够避免药商对药

品价格随意上涨。杨心悦等②谈到在选取药品种类时，会对具有同等疗效的药品进

行多方比较，从而避免药商为追求利益而随意对药品进行定价，同时那些没有被选

中的药品，为了能够在除公立医院外的市场抢占相应的份额，也只能通过降价的手

段来吸引患者。

1.2.1.3 药品集中采购价格形成机制及积极影响方面的研究

药品集中采购在价格的确定上，主要是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方式形成的。

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同时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促进药品价格更为合理。其次，政府在对药品进行采购时会聚焦企业生产药品的经

营成本和产品质量，通过设置定价规则准入门槛等方式，引导企业在控制生产成本

的基础之上，不断提高药品质量，着力打造更加优化的营商环境。最后，政府由过

去的直接参与药品定价转向为生产经营企业提供更加优化的营商环境、各项优惠政

策以及有效的监管等制度，促进企业更好地进行市场经营，从而避免纯市场化的问

题，促进药品采购价格更加合理合规③。

王振霞认为，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以及利益主体所实施的行为都是为了确保药

品价格能够更加稳定。药品集中采购的价格基于药品的原本价格，通过集中采购行

为并不会对药品价格的组成产生影响④。对于药品来说，通过集中采购行为能够帮

助改变药品市场的供需和竞争关系。蒋和胜和任红梅认为，通过对药品价格高低的

确认，能够影响药品需求的变化，对供需关系将会起到直接的影响。带量采购行为

卫生经济,2021,40(09):24-28.

① 陈昊,饶苑弘.新时代的药品带量采购实践与思考[J].中国药物经济学,2019,14(07):19-26.

② 杨心悦,李亦兵,海桑.我国医药行业可竞争性与市场效率研究——兼析带量采购对药品价格的影响分析[J].价

格理论与实践,2019(01):51-55.

③ 王东进.关于我国药品价格改革的几点认识与思考[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08):5-6.

④ 王振霞.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J].财经智库,2023,8(01):12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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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帮助企业更快地了解当前的供需关系，从而促成药品价格的稳定，持续推动药

品在供需关系的动态变化，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1.2.1.4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优化措施研究

对于目前所实施的药品集中采购行为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对此从多角度多方位

进行了经验总结并提出了建议。

第一，一部分学者认为，在进行药品采购时可以采取分级分类的方式。魏巍和

张健（2019）强调，药品采购部门应从过去的执行者转变为如今的产品服务提供者

和监督者。①陈昊提出，我国当前可以将药品采购按照国家、省、市三个层级进行，

对于创新药在纳入医保应采取准入谈判模式而已经成熟的药品则要确保所有的都能

覆盖到医保的范围内②。徐源等则表示在进行集中采购过程中采取分类采购模式能

够确保采购主体更加多元，吸引更多药商参与药品采购，从多角度对中标条件进行

限制，并实行对药品的综合评价评估，以确保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也能加大对药商

的监督管理。③

第二，还有一部分学者提出，我国在推进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时，可以采取跨区

域联盟的采购方式。这意味着在进行药品采购时，地区之间可以联合起来开展行动。

潘倩莹指出，我国目前的药品采购主要以省（市、区）级为单位进行，这种采购方

式将单独的省作为一个定价区，在与药企进行议价时，由于采购量相对较少，往往

难以满足药企的期望，导致谈判空间受限。④因此，未来在进行药品采购时，可以

通过跨区域协作的方式，通过组合模式来增加药品需求量，从而确保药品的质量和

价格机制更加完善，以实现更优的采购效果。

1.2.1.5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法律适用方面的研究

当前，药品集中采购的监督方面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相关法律制度并未集中于

统一的法律体系中，而是分散于多个不同的法条之中。根据《价格法》，全国价格

应当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进行统一的监管。价格主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不仅需

要对本行业本系统内的价格进行定价，还拥有对违反价格规定行为的处罚权。当供

① 魏巍,张健.药品集中采购模式比较分析与展望[J].天津药学,2019,31(03):74-76.
② 陈昊.通过战略购买发现药品价格“真相”[J].中国卫生,2021(03):30-31.
③ 徐源,何江江,陈珉惺,等.药品集中采购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国家层面带量采购的启示[J].中国卫生经

济,2021,40(04):93-96.
④ 潘倩莹,熊康,陈昊.药品和耗材跨区域带量采购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卫生资源,2021,24(02):11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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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和经营者通过恶意串通等方式破坏正常的市场价格，甚至操纵当前的价格市场，

导致其他经营主体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这种行为便严重违反了价格法

的相关规定，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有权依法对这种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蒋锋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中提到，药品集中采购制度与

《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内容并不匹配。目前，针对药品集中采

购的相关法律制度均是以部门规章的形式进行设置，它和《政府采购法》《招投标

法》《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关系。当二者发生

冲突时，必须以上位法的相关制度规定为遵循。①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部

门规章和法律之间所产生的冲突已经存在了多年，这造成在对医药领域招投标乱象

进行惩罚过程中，执法部门所依据的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产生这一问题的根

本原因是，我国相关职能部门长期以来都将行政干预看作是对市场最为有效的调控

方式，对于市场中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习惯于通过经济手段等形式加以解决。这就需

要提高相关部门的认识，在市场发展过程中，通过一些合理的行政手段，以监督的

方式促进各产业融合发展，才能保障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向好。

1.2.1.6 药品集中采购可能产生垄断问题的研究

从垄断行为看，主要体现在两种形式上，一是在市场环境下由企业作为主体所

实施的各种行为。另一种则是因政府的行政手段而导致垄断问题的发生。企业实施

垄断行为多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政府的垄断行为，绝大多数都是建立在维护公共利

益的基础之上，但也可能因操作不当或权力滥用而极易导致腐败问题的发生。在药

品采购过程中，企业可能为了私利实施垄断行为，同时，也可能因政府对市场的不

合理干预而造成垄断。我国当前医药领域腐败问题极为严重，为了避免药品集中采

购过程中的不当行为造成垄断，需要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加以遏制。

集中采购行为主要是将相关信息进行批量整合，以实现大规模的采购。在对药

品进行集中采购的过程中，如果将药品的上下游采购打通，对于买方市场而言将具

有极大的优势，但这也可能使交易市场出现寡头垄断的情况。从经济学角度出发，

专家学者通过建立双寡头垄断模型，尝试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构建竞争环节，从而使

交易各方更具公平性。对于竞争而言，不论是过度竞争还是竞争不足，都对价格的

形成无法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针对寡头垄断行为，应采取相应的制约措施，同时

① 蒋锋,孙静,刘远立.药品集中采购中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J].中国药房,2017,28(18):2449-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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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竞争激励模式，激发原本可能没有竞争或竞争相对较弱的行业中的企业竞争压

力，从而促进企业效率的不断提高。因此，在设置价格时，不应单纯依赖政府指导，

而应更多地通过刺激企业提高其生产要素利用效率和技术创新，使其生产效率得到

更大提升，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多份额，进而实现消费者隐性福利的不

断增加。

但对于寡头垄断经济所形成的结构，部分学者认为对于市场具有一定的积极效

果，规模经济所具有的优势并没有被瓦解，因此在对市场行为进行限制时，并非对

其结构进行调整，而是针对不正当的行为进行有效遏制。石金刚、莫初明强调当出

现寡头垄断时，相关福利可能会减少，但对于规模经济效益而言，其所造成的影响

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需要承认寡头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不能因为结构主义的相关

要求而否定寡头垄断行为的存在，应当被限制的是竞争中所出现的不正当行为，而

不是经济本身所形成的结构①。

我国目前在药品领域所采取的集中采购模式和当前石油市场所出现的垄断行为

具有极高的相似性，二者都显示出极强的政府干预现象。加之药品所具有的特殊性，

这就造成了在交易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寡头垄断。胡琰琰谈及我国当前的石油行业，

强调该行业符合行政垄断的特点，同时也兼具自由垄断的性质。当前石油市场所具

有的双重垄断性质，使其垄断行为更加严峻。为了避免石油行业垄断行为的加剧，

政府必须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同时引导寡头之间通过更加平衡的竞争，确保石油行

业的稳步发展。同时需加大政府的监管力度。②王健、张文谈及寡头垄断市场时指

出，这种垄断行为会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为了消除这类垄断行为给市场带来

的危害，需要从市场结构出发进行适当的调整。同时，由于产业信息之间的沟通交

流较少，造成信息不对称，这也导致在对价格进行管理时容易出现价格失控问题，

为此，在对存在寡头垄断的行业进行监管时，除了对价格上限进行严格的控制，借

鉴国外所推进的反垄断制度的相关经验。在对市场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了解当

前市场价格形成的具体原因，从而解决行业中信息交流不足的问题，确保相关价格

能够更加真实透明。③

① 石金钢,莫初明.寡头垄断——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应当选择的市场结构模式[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4(04):12-17.

② 胡琰琰.我国石油行业寡头垄断与政府规制的完善[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2(03):6-11.

③ 王健,张文.我国成品油市场价格一致行为的反垄断问题[J].法治研究,2015(05):36-44.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法律问题研究

9

1.2.1.7 构筑药品集中采购的公平竞争环境的研究

首先，我们需关注药品集中采购与公平竞争审查的关联性。在医药领域改革中，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药品集中采购模式至关重要。然而，过度的行政干预可能带来

潜在风险，影响改革成效，使公众无法充分受益。为此，我们应致力于构建健康的

市场竞争环境，确保市场竞争的良性发展，从而优化药品采购机制，实现公平与效

率的平衡。但就目前来看，单纯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医药领域采购中政府的

行政垄断行为尚难以有效避免。因此，需要构建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通过引入公

平竞争机制，实现对行政垄断行为的有效遏制。叶光亮强调，在存在竞争关系的领

域中，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价格进行严格把控时，若此行为涉嫌与垄断协议产生相

似效果，必须从法律层面对此政府行为采取相应的遏制措施。此外政府还能够通过

对市场主体的数量和种类进行严格限制，以实现对市场秩序的把控，然而这种做法

也极易导致因政府公权力的过度介入而形成贸易壁垒。①市场主体在持续的竞争过

程中，会自发地对市场结构进行调整。这是由市场自身的内在机制所决定的。政府

采取行政干预的目的，是引导市场结构的形成具有合理的规律性，而非出于满足自

身利益的需求。制定并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为了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规范

和约束，从而确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加和谐，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

徐士英提出出现行政性垄断行为，是由于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出现了“政府失灵”的

问题，无法简单地通过对行政权力的限制而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②在考虑如何有效

遏制行政性垄断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在国家所采取的各项经济手段的总体框架内进

行深入思考。从构建和完善相关竞争政策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建立起一套针对行

政垄断行为的制度机制，以实现对该行为的有效遏制。张占江指出，政府所采取的

行政行为与市场进行的资源分配，从本质上看具有相似性，这就要求政府在进行经

济治理活动时，需要积极调整已经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对相关政策制度进行

及时修订。对于政府而言，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相对中立的地位至关重要。以反垄断

法的相关制度为基础，政府所实施的行为也应当纳入竞争审查的范畴。纠正政府的

部分行为，旨在确保政府能够采取更加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同时构建有序的竞争

环境。王贵指出，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有效规制，主要集中体现在政府所行使的经

① 叶光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统一政府调控与市场规律的润滑剂[J].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6(09):26-28.

② 徐士英.竞争政策视野下行政性垄断行为规制路径新探[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18(04):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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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权力上。而实现这一规制的最有效方法便是采取公平竞争审查模式。张守文则强

调，将经济宪法与经济法有机结合，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交往的公平性，并在

公平竞争审查过程中构建完善的法律制度。然而，仅仅依靠反垄断法的规制来营造

公平竞争环境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对各类政策法规的细化，来增强反垄断过

程中的法律支撑。任立民提出，反垄断法旨在促使政府通过自我评判和审查等方式

识别并纠正其行政垄断行为。然而，就目前的法律制度而言，这种方法并不完全适

用。因此，在运用反垄断法时，可以将其与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相结合，以补充对政

府行政垄断行为内容的审查，从而实现对相关行为的法律认定。①

其次，针对政府在产业和竞争等方面所采取的相关政策进行深入探索。在医药

采购领域改革试点过程中，药品集中采购被视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该制度以政

府为主体，通过部分城市的试点，已逐步推广至全国范围。从相关模式上看，它与

我国针对特定产业所采取的保护性产业政策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因此，学者们在研

究医药领域的集中采购时，也常从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角度出发，对如何不断优

化市场环境提出了相应的见解。王晓晔指出，当前产业政策面临诸多不合理或过度

的行政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资源配置政策实施和经济发展。这种干

预还为寻租行为提供了便利。为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需要制定与产业政策相匹配

的政策。当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发生冲突时，竞争政策应优先。宾雪花也认为，为

了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有效，政府通过公权力和相关资源对产业进行配置，这种政

策被称为产业政策。然而，产业政策往往更注重价值利益追求，这与反垄断法旨在

遏制垄断行为、促进市场竞争自由公平的理念不符。在实践中，产业政策与反垄断

法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需要依据反垄断法的法律制度进行重新规制。王健认为，

竞争政策是一种中性政策，对企业和政府的行为都有一定的限制。在当前应用中，

竞争政策主要侧重于规范政府行为。也就是说，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应首先考虑竞

争政策而非产业政策。孙晋则强调，竞争政策的应用场景主要基于市场主导的基本

形态，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而是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府需要综合考虑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对市场规律和机制可能产生的影响，确保政

策制定和实施都基于公平原则。通过不断优化产业政策，可以更加科学、合理、有

效地约束政府干预行为。

① 任立民.公平竞争审查的法律化路径研究[J].竞争法律与政策评论,2018,4(00):17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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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产业政策，部分学者也充分肯定了其所具有的积极效果，在推广竞争政策

时也要考虑到产业政策所能带来的正面影响。于良春认为政府不论是实施产业还是

竞争政策，都应基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进行决策，如果相关政策符合市场发展规律，

此时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如果相关政策本来就存

在着利益相冲突，比如政府在进行重点扶持对象选择时，主动倾斜于部分产业和企

业，对于该产业结构将造成迅速的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具有极强的指向性，政府

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会运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对特定产业进行重点帮扶，

以实现帮助重点产业迅速扩大生产规模的目的。就这一选择而言，极易造成垄断或

限制行为的发生。竞争政策则是建立在由市场为主导，对相关资源进行合理优化，

在各市场主体进行不断竞争过程中，那些具有创新和管理优势的企业，会在激烈的

竞争中取得优胜。竞争政策主要依靠由于经济环境对相关企业或者网页进行选择，

而不是由政府这个公权力指定。竞争政策依靠于对市场秩序的有效维护以实现在资

源配置过程中让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资源若想在企业或产业间进行有效流动，需要

依靠于合理的价格和竞争机制，确保优胜劣汰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并不是短期就

能实现的，因此就产业政策来说，竞争政策无法在短时间内对相关资源和产业进行

有效优化。

1.2.1.8 药品集中采购的法律性质研究

对于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是否属于政府采购的一种表现形式，绝大多数学者都予

以赞同。高虹，何忠的观点主要基于政府采购的相关内容和概念，通过对该制度所

具有的特性进行分析，认为在符合规范程序和多元的特点下，政府对药品进行集中

采购行为，理应被看作是政府采购的重要表现形式。①白彦锋、潘越则强调，药品

招投标采购过程中的行为主体通常是具备国有资产背景的相关医疗机构，并且药品

也符合政府采购标的物的范围，因此可以将药品集中采购行为看作是政府采购的一

种特殊表现。②姚文娅莉则提到，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通常是以国家作为主导，

具体由政府或是私人组织通过协作的方式达到国家所提出的采购任务，从这点看药

品采购行为符合政府采购的社会化特征。褚依芃③主要基于政府采购的相关理论，

① 高虹,何忠正.我们对政府采购与药品集中采购的见解[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1(02):94-96.

② 白彦锋,潘越.政府采购药品集中招投标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措施——以广东省为例[J].甘肃行政学院学

报,2012(03):111-118+128.

③ 褚依芃.医保药品政府集中带量采购研究[D].上海财经大学,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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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药品集中采购行为通常由政府或相关公共医疗机构实施，其采购行为具有典型

的公益性。同时，在采购资金方面，针对医保内用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政府补

贴或财政资金的方式支付，因此药品集中采购应当被视为符合政府采购的相关要件。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药品集中采购不应当被看作政府采购的一种形式。王岳，刘

颖对药品采购和政府采购从主体、资金、目的三个维度出发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比较，

指出了将药品集中采购行为视为政府采购的一种方式的弊端。他们强调在进行样品

采购过程中，虽然具有极高的公共属性，符合政府采购的某些性质，但在维护公共

政策和推进国际化方面，不应简单将其归类为政府采购。李珊珊则从五个层面分析

了药品集中采购行为和政府采购行为的差异性。特别强调了药品集中采购的法律属

性与政府采购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邹武捷，张婧媛指出，实施药品集中采购行为是

市场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环节，其本质属性仍然是建立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买卖

行为。对于政府而言，在进行市场教育过程中，无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必须建

立在对市场规律尊重的基础之上进行采购①。蒋锋，孙静提出，药品集中采购行为

虽然符合公共采购的相关性质要求，但从政府采购的规范性意义上说，并不完全符

合相应要求。黎东生、白雪珊②提出，如果使用“4+7”招采模式，必须避免政府以

行政手段对药品采购过程中的招投标和价格进行干预。应当严格按照市场交易的相

关规定，以市场机制为导向，让药品价格的确定以市场作为衡量标准，即将药品采

购行为视为一种市场化的交易行为。

1.2.1.9 药品集中采购模式方面的比较研究

对于目前国际上针对药品采购模式所形成的相关经验，主要集中在王丽洁、金

春林在《国际经验对我国完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机制的启示》③与陈永法、张萍萍

在《国内外药品招标采购模式比较分析》④等文章中。这些学者对国外的药品集中

采购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针对我国如何发展相应模式提出了具体建议。王丽洁

强调，对于药品的使用需要建立后评价机制，以确保医保基金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

中能够对相关药品进行简要的分类，从而根据药品使用效果的不同选择性价比更高

① 邹武捷,张婧媛,管晓东等.中国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发展与思考[J].药品评价,2016,13(10):18-20+61.

② 黎东生,白雪珊.带量采购降低药品价格的一般机理及“4+7 招采模式”分析[J].卫生经济研究,2019,36(08):10-12.

③ 王丽洁,金春林,段光锋,等.国际经验对我国完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机制的启示[J].中国卫生经

济,2013,32(09):78-79.

④ 陈永法,张萍萍,邵蓉.国内外药品招标采购模式比较分析[J].中国执业药师,2013,10(Z1):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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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型，或综合应用不同的采购模式①。当前，我国医药产业与公立机构之间存在

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借鉴国外药品采购制度时，必须紧密结合我国国情，从而选

择出更适合我国的相关制度规定。

1.2.2 国外研究资料综述

在进行药品购买时，集中采购是目前国际上最为普遍采用的方式。我国在推进

药品采购模式改革的过程中，参考了国外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采购制度。然而，由

于我国的药品采购模式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与国外采购方法存在显著差异，因此

可供直接参考的文献相对较少。

1.2.2.1 采购模式方面

常峰等针对欧盟所实施的药品招标制度在研究的时候主要利用文献研究的方法，

强调欧盟在进行药品招标采购过程中，医疗机构或医保机构都可作为实施主体。我

国在进行药品采购时，可以将其分为两种模式，分别是分类采购和带量采购。通过

对相关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使我国在进行药品采购活动过程中，能够有更加切实

可行的法律制度所遵循②。

Vogle③对德国当前在药品采购过程中所形成的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德国的医

疗机构和药房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所存在，同时具有数量极其庞大的社会药房。因此

在进行采购时，主要由医保基金组织对药房所需药品负责招投标采购。Henschke④主

要对德国在专利药采购时的流程进行了介绍，在对专利药进行采购时，德国不需要

由保险基金机构进行招投标，是可以通过药企和医保基金组织通过谈判的方式进行

合同的签订，但此类药品有严格的限制。要求其在对患者治疗上具有极大的突破；

同时，在市场上处于相对垄断的情况。董国卿等⑤指出，在德国绝大多数的药品均

① 王丽洁,金春林,段光锋等.国际经验对我国完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机制的启示[J].中国卫生经济,2013,32(09):

78-79.

② 常峰,刘洪强,罗修英.欧盟国家药品招标采购制度介绍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医药工业杂志,2015,46(11)

:1254-1258.

③ Vogler, S. Habl, C.Leopold,C.PHIS hospital pharmaceutical report[R].Vienna:Pharmaceutical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2010.

④ Henschke, C. Sundmacher, L.Busse,R.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German pharmaceutical market: price setting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early benefit evaluation[J].Health Policy.2013,109(03):263-269.

⑤ 董国卿,官海静,李倩等.德国药品采购模式:社会药房的主导作用[J].中国新药杂志,2015,24(21):2420-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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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社会药房进行销售。医院在进行药品销售时，主要以自主采购形式进行。对于

专利药和非专利药在合同签订形式上存在着差异。因此，对我国在进行药品采购过

程中所实施的方式，可以通过由医疗机构进行药品直接采购方式进行①。

Burns 和 Yovovich②在对 GPO 模式进行调查时，超过 80%的受访者对于该模式

能够对成本进行降低表示了认可。88%的人则认为通过该模式能够实现较低价格进

行药品购买，从而使成本得到有效解决。84%的人则认为通过对合同进行标准化设

计，能够使成本再次降低。这次的调查对于早期 Burns 和 Lee 所进行的调查再次进

行了验证。William.E 提出，在 2000 年时，美国约有 68%的医院通过 GPO模式实现

药品采购，到 2014 年时，仅有两成医院未利用 GPO模式。当时作为美国最大的 GPO

Vizient Inc.表示，全国将近 30%的医疗用品由该公司所提供。这篇文章中还对在进

行医疗保健采购活动中政府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对该支付方式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对策建议。Ahmadi. A③主要对当前在实施 GPO模式

面临的各式各样的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搭建模型的方式实现对整体把握，以

寻求推动该发展模式更加优化的措施。再结合案例和实证调查等手段后，就 GPO在

进行采购行为时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同时，运用这种方式进行采购对于供应

链上的所有参与者而言，均能获得相对满意的结果。

美国在进行采购时，更多是以第三方集团作为采购主体。德国在进行货品采购

时形成的是以自由联合和医院药房自主采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印度在采购时则主

要以“双信封模式”④。

1.2.2.2 集中采购垄断问题研究

Howard P.Marvel 和 Huanxing Yang 认为药品集团在进行采购过程中，往往会以

相对较为低廉的价格来吸引更多的采购方和供应商。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所对价

格造成影响，主要是基于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折扣或价格歧视等，由寡头企业所实施，

① 李倩,官海静,董国卿等.英国药品采购供应机制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新药杂志,2016,25(02):129-133.

② Burns,Lawton,Rada Yovovich.“Hospital Supply Chain Executives’ Perspectives on Group Purchasing:Results from a

2014 National Survey.”Working paper,Whart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iladelphia,2014.

https://c.ymcdn.com/sites/www.supplychainassociation.org/resource/resmgr/Research/AHA_AHRMM_Wharton_2014_Sur

ve.pdf

③ Ahmadi,A.Pishvaee,MS.Heydari,M.How group purchasing organisations influence healthcare-product supply chains?

An analytical approach[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2019,70(02):280-293.

④ 杨晓娜.药品集中采购模式国际比较及借鉴[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0(16):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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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的供应商提供相应的价格优惠，以实现达成合同的目的，从而对其他的竞争

对手进行一定的阻碍。侯利阳①：在进行市场交易过程中，与寡头垄断者能够通过

合谋的形式以实现对产品价格的上涨，同时也可以根据当前市场的主要行情，结合

自身产品的优势而进行单独定价。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寡头垄断者经验相对较为丰

富，对于何时能够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所掌控，对于其他竞争者而言，其不具备

相应的能力来限制寡头垄断者。长此以往，如果对于寡头垄断者所实施的行为不进

行有效遏制，那对于公共社会利益而言将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乔纳森·贝克提出，

虽然市场在进行商品贸易过程中会具备一定的自我矫正力，但当出现错误成本分析

时，则会导致相对较为宽松的反托拉斯规则被应用，此时对于寡头垄断者而言，其

相对于竞争对手在产品创新上更具优势，对于市场机制而言，也能在相对平稳的状

况下稳步推进。企业在具体发展过程中仍然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手段对于竞争者或是

潜在竞争者进行限制，抑或者是进行替代产品的选择，对市场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

行修正，以实现对原市场竞争的有效把控和长期稳定维持。

同样，也有通过参考其他垄断行业所依据的垄断规则进行深入分析的。如 Kevin

Kinder，在研究航空垄断行业时提出，该行业由于其所具有的高集中度以及需要前

期投入巨大的运营成本，与航空事业的发展将会造成严重的阻碍。对于航空领域进

行垄断，有效遏制的方法是反垄断豁免权，强调的是在对其进行审查时，需充分关

注公共利益的需求。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将研究重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分别是药品集中采购的基本制度，相关法

律依据及性质，我国目前在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

因，最后是解决存在问题的相关法律对策。

1.3.2 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运用了理论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对药品集中采购

① 侯利阳.《反垄断法》语境中自我优待的分类规制方案[J].社会科学辑刊,2023(03):25-35+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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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制度进行了研究。

一是理论研究法。该方式主要将所研究的对象的组成部门、特征、属性等内容

进行研究分析，通过各方面内容的总体性判断，从中发现该制度的具体规律。本文

在第一部分就对药品集中采购行为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明确，通过不同学者对该制度

的理论文章进行探究，全面掌握当年药品集中采购相关法律制度的内容与争议焦点，

更好地探寻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药品集中采购行为的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哪些

不足。

二是文献研究法。该方法主要是利用当前社会关于某一领域的相关学术文章、

论文、报告等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的搜集和阅读，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文献资料中所提

出的相关论点，对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性质、内容等进行明确，并针对性地提出自己

的论点。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基本理论知识进行掌握，同时

有助于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规律，并且对于相类似的概念也能进行一般的研究

和区分。本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主要将当前国内外关于研究药品集中采购的法律制

度的文献进行了搜集和梳理，特别是涉及监督制度的文献重点进行了收集，通过构

建关于药品集中采购文献资料库，从中选取对本文有研究价值的内容，以达到为药

品集中采购法律制度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法为重点。

三是案例研究法。主要是建立在案例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案例中所具有的一般

性和普遍性特点进行把握，从中形成对所研究问题的规律性把握。本文在展开研究

过程中，通过收集关于药品集中采购的典型案例，对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案

例，进行重点关注，并以这些案例为基础，探寻出关于药品集中采购法律制度方面

所具有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特征及问题。

1.4 主要工作和创新

1.4.1 主要工作

第一，通过在国家及地方政府部门的官方网站中，对涉及药品集中采购的有关

政策文件进行了查找和规整，据此对我国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

律进行了整理，并对目前各地区的药品集中采购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第二，还结

合了我国当前法律制度中涉及药品集中采购的相关法律条文，如《政府采购法》《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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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投标法》《反垄断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药品价格法》等，并与

政府部门所出台的规章制度进行结合，从中梳理并搭建起对采购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的法律层级。第三，通过搜集整理知网、万方、维普等文献数据库中关于药品集中

采购的文献资料，对不同专家学者的文章进行阅读，分析所研究的问题，并找出研

究的薄弱点和争议，研究的重点和方向。第四，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等进行案例的

搜索，研究不同法院在药品集中采购法律制度形成的判决或裁定，从中发现我国当

前司法实践中对相关案件的裁判还存在漏洞或问题。第五，搜集国外药品采购方法

的资料，梳理其内容，以针对地借鉴。第六， 在以上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1.4.2 主要创新

研究视角方面的创新。对于药品集中采购的研究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理论研究主

要还是以公共管理或经济学为基础，对于相关制度在设置上以及具体运用上所涉及

的法律内容还缺乏具体理论研究。本文将关注视角着重在法律制度上，通过综合运

用以经济法为主，并结合民法、行政法等多种法律规定，并结合公共管理和经济学

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的分析和思考。

研究内容方面的创新。本文将文章关注重点放在了对药品集中采购行为具体的

法律性质的认定，并提出了新的划定方法，同时将其明确为具有独立性的战略采购

模式。深入分析了药品集中采购中各方主体的法律关系，对于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

务关系进行了明确。同时结合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对药品集中采购中存在

的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对如何有效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更加切实可

行的建议。

2 药品集中采购概述

2.1 药品集中采购概念界定

在市场经济中，采购通常是出现在对商品和服务进行交易的环节中。对于集中

采购活动而言，其流程具有相对复杂性。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量较大，以及需要支付

的金额较多，因此无法和普通购买行为简单对应。按照管理学的相关要求，实施集

中采购行为时，需求主体通常会从多个供应主体中进行筛选，以寻求符合自己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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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并通过合同方式明确所需的数量和价格，以实现规模化的购买①。根据参

与采购行为的主体数量不同，可以将采购行为分为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两种模式。

集中采购主要是将多个需求者的需求进行整合，并交由统一的机构进行统一采购。

而分散采购则是由不同的主体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通过自行采购方式获取产品或

服务②。相较于分散采购，集中采购在最终成交价方面通常更具性价比。集中采购

模式其需求量较大，可以通过与销售方进行谈判的方式寻求更低的价格，同时，通

过整合采购次数，集中采购模式能有效控制成本。

药品集中采购主要由多家医院联合统一对相关药品进行采购。世界卫生组织

（WHO）对药品集中采购提出了规范：对于药品集中采购而言，其最终成交价和当

事人所需数量、付款时间还有配送路径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如果采购数量越大、付

款越及时、配送距离越近，则最终的成交价格也将越低③。我国在近期药品集中采

购时主要是以国家、各省市形成联盟的方式，对区域范围内所有公立机构所需的采

购数量进行统一规划，由政府或第三方机构作为主要发起人，在药商代表和在多方

协作的第三方平台框架下，我们特别聚焦于临床用量大且采购成本较高的药品，通

过实现集中和规模化的采购模式，努力达到药品价格的优化与降低。依据药品供应

商的具体情况与特点，我们灵活采用招标、议价、谈判或在线挂网等多种方式，确

保药品采购活动的高效与公平。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是药品集中采购模式的进阶形式，它通过融合招标与采购两

个环节，实现“招采一体化”，并且确保采购量与价格之间形成紧密的关联机制，

即“量价挂钩”。这种采购形式不仅是对传统采购方式的延伸，更是一种创新和优

化。量价挂钩强调的是，在对药品进行采购过程中所需采购的药品为同一厂商所生

产的具有相同姓名规格的药品，不论是在回款周期还是配送距离上都没有较大区别

时，如果需求量越大，此时中标的价格也将越低。④药品集中采购模式主要建立在

市场规则和企业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医院数量的填报，企业价款确认，最终签订采

购合同，从而明确药品的价款和数量。采取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主要的形式就是医

① 姜永强.采购与供应管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2

② 李恒兴,鲍钰.采购管理[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1-2.

③ 李毅仁,路云,卢钰琼,常峰.帕累托改进:我国医保战略性购买的践行路径[J].卫生经济研究,2020(10):9.

④ 郭志刚,洪冬,刘伊,郭娜,王宝敏,韩晟,史录文,管晓东.我国基本药物集中采购量价挂钩实施影响因素分析[J].中

国卫生政策研究,20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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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通过大量的需求来换取企业的低廉价格，从而保障药品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进入医

院，进而服务消费者。从组织主体角度看，药品集中采购方式可以分为以政府为主

导型和私营机构主导型。这种分类依据组织主体的不同，体现了不同主体在药品集

中采购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力。

2.2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演变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逐步探索并建立了成熟的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

购制度。该制度秉持弱势保护理念，通过赋予药品需求方制定交易规则，聚合药品

需求方市场力量，以此增强药品需求方的话语权，进而解决药价虚高问题。

《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于 2000 年颁布，在该指导意见中，从

宏观层面明确了卫生行政部门的法律义务以及相关的责任规划和经济手段，并明确

要转变政府职能。一些省市已经实践过这种采购模式，由政府或者政府中的职能部

门主导采购。

医疗主管部门于 2009 年颁布了《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意

见》，该意见强调，在药品采购时，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将各省作为主要的采购单

位实现线上对各类药品的集中采购。该意见颁布后我国对于药品采购行为有了新的

规章制度。

《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是国务院在 2015 年发布的，

该指导意见明确强调，需要继续坚持将各省作为药品集中采购的主要单位，通过在

线上对药品进行集中采购的模式，并允许市一级为单位在省级所搭建的采购平台上

对相关药品实施一定程度的自行采购。同一年，卫健部门发布了《关于落实完善公

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度的通知》，其中指出，各省可以通过跨区域的合作实

现对药品全方位的联合采购。同时允许各个地方结合本地区的特色试点推行市级采

购方式。

2019 年《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选择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四个直辖市和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七个地级市（简称“4+7”

城市）作为试点城市，由国家作为主体，在对药品质量和疗效进行评价的基础之上，

针对部分仿制药品实施采购。

截至目前，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已经经历了 20 余年，相关政策也随着社会生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法律问题研究

20

活的不断变化而进行更新，从最初的由省市自行采购，到现如今的由国家进行统一

采购，由过去以政府公权力为导向，到现在将政府和市场进行有机结合搭建起更多

样的采购模式，我国药品集中采购方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采购方式都有

其独有的特点和优势。

自 2009 年国务院颁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来，我国的新医改政

策已经走过了十多个春秋。在这段历程中，新医改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无疑值得我们

的高度赞扬和肯定。然而，正如任何改革都会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新医改在实施过

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亟待纠正和完善的问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困扰着

人民大众，这就使得在新医改政策下，人民仍然对昂贵的看病成本望而却步。 我国

公民的医疗费用多年持续居于高位，基本一看病就会产生高昂的治疗费用。归其原

因是价格不符合消费者预期而导致的。公立医院的药品价格相对较高，这是由于“以

药养医”政策，导致医院必须将药品价格进行提高以获取医院运营的资金。伴随着

医药体制的改革，对于药品加成的相关制度被取消，“以药养医”模式就逐步淡出

了公众的视野。但药品价格依旧存在着虚高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我国当前针对药品

领域的相关立法还不是十分完善。在对药品价格进行管控时，政府主要通过两种手

段，直接定价或集中采购模式。目前对于麻醉剂和精神类药品以外的绝大多数药品

政府已经将定价权进行了释放。对于药品价格进行有效控制更需要药品集中采购制

度。在审视我国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时，我们必须承认其中存在诸多亟待改进和完

善的环节。这些不足不仅体现在招标方式的合理性上，也涵盖了配送制度的效率和

责任落实的明确性等多个方面。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医院、药企以及广大患者的广

泛关注和批评。为了确保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广大民众，我们必

须正视这些不足，并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加以改进。

2.3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实践现状

为了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药品集中采购的本质与特点，我们首先需要系统地梳

理和总结药品集中采购的实践现状。接下来，本节将阐述我国当前主要的几种药品

采购模式，它们在不同的地区和情境下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我国药品集中采购提供

了多样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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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国家药品集中采购

通过将分散在全国各个公立医院所需的采购量进行归纳整理后，由国家医保局

出面整合采购量，以实现大批量的采购换取药企低廉的价格。这种模式被称为国家

药品集中采购模式。在 2018 年 11 月 15 日的重要节点上，联合采购办公室正式对外

公布了涵盖 31 个药品的带量采购品种及对应的约定采购量，这标志着药品集中采购

机制的一次重要革新。随后，为进一步指导和规范这一采购机制的实施，国务院办

公厅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发布了国办发〔2019〕2 号文件，该文件详细阐述了国家组

织采购试点的具体方案。同年 2月 28 日，国家医保局又紧接着发布了《关于国家组

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医保配套措施的意见》（医保发〔2019〕18 号），这一

文件的出台，不仅为“4+7”带量采购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持，也标志着我国正式

迈入了第一批国家组织“4+7”带量采购（简称“4+7”采购）的实施阶段。这一系

列举措的推出，无疑是我国药品采购领域的一次重大改革，对于优化药品供应结构、

降低药品价格、提高药品可及性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2019 年 10 对联盟采购

方式以文件的使用时予印发。同年，国家对原有的药品集中采购试点范围进行了适

当的扩大，将原来的 11个试点城市向全国 25个省级地区进行了扩张（以下简称“4+7”

扩面）。

针对过去招标与采购分离或仅进行招标而不实施采购的模式，国家推行的药品

集中大量采购展现出了四大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不仅优化了采购流程，还确保了药

品的质量和供应的稳定性。

一是“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实施采购与招标的一体化策略，确保采购量与

价格直接挂钩，形成紧密的联动机制。这样的方法能够帮助企业在与国家订立合同

的同时，对于采购的数量、价款、支付时间和采购的周期等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

确保了采购流程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同时也能够确保药品价格和所需数量之间达成

意思一致。国家对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医疗机构所需药品用量进行掌握，并以此为基

础和药商企业进行谈判，搭建起以国家作为买方的垄断市场，确保在和药商代表沟

通谈判时能够以更加优惠的价格获取药品。二是能够在带量集中采购活动过程中充

分发挥市场的主导地位。政府在进行药品采购时，只会针对企业所提出的药品价格

提出最高价的要求，并不会直接对药品的价格进行行政把控。采购过程中药企是否

参与其中和报价的高低完全由企业自主掌握，国家和企业按照市场要求，在双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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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愿的基础之上达成药品买卖合作。三是实施联盟采购模式以优化平台运作效率。

国家通过国家医保总局的引领，协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或组织特定地区，共同构建

起一个协同高效的区域性药品集中采购模式，以实现更广泛的采购规模效益和更合

理的药品价格。通过各企业向联盟单位提出价格申请，政府和企业多轮磋商后明确

中标单位，在此之后医疗机构在进行药品购买时，均需要通过国家所建立的平台与

中标单位进行药品的买卖。四是能够提供更多的保障。为了确保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行为能够更符合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我们在药品质量和供应商选择等方面持

续优化相关制度，这些制度涵盖了“一致评价制度”和“医保基金预付制度”等。

从全局视角来看，我们坚决遵循市场原则，在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过程中，

确保药品价格主要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这样的做法旨在促进市场竞争，从而实现更

合理的药品定价。同时，政府也积极发挥引导和监管作用，通过政府作为主导方所

搭建起的相关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药品集中采购模式的不断进步①。从发展趋

势上分析，我国由过去的以省级采购为主的方式，向国家组织方向发展，促进了药

品选择的多样性、质量的提升与药品价格的降低。②

2.3.2 区域联盟采购

自 2017 年起，国务院医改办等国家部委积极倡导并推动跨区域的联合采购机制，

旨在构建药品价格联盟以优化药品采购环境。目前，多个区域性的采购联盟已经逐

渐成型，其中包括三明联盟、“四省一市”联盟以及京津冀联盟等。尽管“四省一

市”联盟在 2016 年即启动筹备，但由于具体的操作指南尚未正式发布，该联盟目前

还未全面投入运营。

三明联盟在药品采购方面展现了其独到的策略，它创新性地结合了竞价与限价

两种机制。在竞价环节中，该联盟对药品进行了精细的分类处理。具体来说，原研

药品和经过 FDA认证的仿制药被归为同一类别，而其他类型的药品则被划分到另一

类别中。这种分类方法不仅提高了采购的针对性和效率，也体现了三明联盟在药品

采购管理上的精细化和专业化水平。其余药品则归为另一类。随后，这两类药品将

分别经历两轮竞价，最终价格最低者将中标。若价格相同，则需进一步参考全国范

① 于长永.“4+7”药品带量采购的实践效果与制度隐忧[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34-39。

② 史武男,杨秀云.集中采购制度改革能提高我国药品质量吗[J].当代财经,2020(8):41-53。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法律问题研究

23

围。这一策略包括综合考量全国范围内的集中采购价格、联盟城市的采购价格以及

三明市的历史采购数据，以科学合理地制定出一个限价。随后，根据这个限价，集

团将根据实际情况对中标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为了进一步提升采购效益和灵活性，

医疗机构还拥有一定的议价空间，即在限价基础上下浮 10%的范围内，在与药商代

表的协商过程中，通过精准的策略和高效的沟通，成功达成了更加符合双方利益的

药品采购协议。为了进一步提升采购效率和成本控制，该联盟已经与福建省级采购

平台建立了信息交互机制。这一举措使得药品采购过程更加透明和高效，带来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对于药品采购平均每年能够节约 30%左右的采购成本。①

“京津冀联盟”模式则主要对医用耗材进行集中采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该模式最早成立于 2016 年，京津冀共同签订《京津冀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

协同发展协议》，该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对药品耗材采购三个地区达成了意思一致。

按照协议的要求，三个地方需要就药品价格、资格审查等内容搭建起联合管理模式。

通过开展联合药品耗材采购谈判，确保所购买的医用耗材更加接近全国最低标准。

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超过 570 家医疗机构在京津冀协同联合平台上进行医用耗材

的采购，采购费用累计超过了 4.2 亿元，医疗机构节省采购费约 15.5%，实现了联盟

发展的预期目标，有力地推动了联合采购模式，使医改政策更帮助百姓获得实惠。

2.3.3 GPO采购

GPO 模式又被称之为药品集团采购模式。该模式最早出现于 2015 年，在对国

际药品采购模式进行借鉴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符合我国实际的采购方法。该模式

2016 年最早在上海和深圳两个地方开始进行试点工作。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搭建起了

三个 GPO平台，分别位于上海，深圳和广州。这几个地方所搭建起的平台都是建立

在深圳最初所形成的 GPO模式基础之上，可见，目前该制度实施最好的地区为深圳

并取得了有效的成果。

该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对集中采购模式的目录进行了优化，药品集中采购目录

较其他模式而言减少了超过一半的数量。对于存在伪创新的药品予以剔除。更加规

范采购品类，有助于帮助医疗机构在进行药品采购时，更加明确选择范围。也更有

助于使药品价格持续走低。同时也能大幅减少运营成本。上海 GPO 通过将各类订

① 耿鸿武.我国药品集中采购的展望和趋势预判[J].中国招标,2019(50):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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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进行合并处理，削减药品在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使得药企和药品之间的联

系更加集中。为了切实减轻民众的医疗负担，深圳药品集团在药品采购流程中，展

现出了高度的前瞻性和创新性。他们积极采纳并运用了大数据分析工具，对采购目

录内的药品进行了全面且细致的全国销售行情分析。在掌握这些信息的基础上，集

团根据深圳市本地药品使用的实际需求，与各大药厂进行了直接、高效的商务谈判，

确保采购策略既符合市场需求，又能够最大化集团的采购效益。确保重大疾病药品

常用药的价格下降 50%，而针对肿瘤药品的用药价格则下降 70%，整体综合降幅高

达 22%。①但这一模式也极易导致垄断行为的出现。2017 年上海药品集团采购联盟

受到了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垄断行为的立案审查。GPO模式对我国而言，仍处于不断

探索的过程，美国对于该制度有着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为了避免出现垄断行为，

美国通过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是该模式严格地控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运行，美

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详尽的政策规定。我国在实施 GPO采购模式时，可从中汲取经

验，确保在降低药价和医药费的同时，也能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2.3.4 省级挂网和市级议价采购

省级挂网模式强调的是，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由省级部门通过搭建药品采

购平台，对符合相关资质的企业和药商直接在该平台上进行公示，医疗机构可以直

接在该平台上和相关企业就采购价格和数量进行协商，并签订买卖合同。②早在 2004

年，四川省便开始了以省作为采购单位，对药品采购行为进行招标和采购。到 2005

年时试点推行了药品挂网限价采购模式，该模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随后，湖

北、宁夏、广东等地区也开始参考这一模式通过以省级作为采购主体开展药品集中

采购。这一模式将过去极为分散的采购方式向更加集聚的方向发展。

在 2015 年时，国务院指出在过去以市级为单位的采购模式下可以通过在省级所

搭建的采购平台上进行自主购买行为的实施。此后多个地区均在省级采购模式的基

础上，实现市级在省级平台进行相应的价格协商。市级进行价格协商的基础是建立

① 深圳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目录

管理办法（试行）》《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组织管理办法（试行）》《深圳市公立医院药品集团采购

规定（试行）》的通知[Z]，深卫计规[2016]4 号，2016-08-01

② 蒋昌松,李熹阳,唐菲.医用耗材集采模式历史变迁及展望[J].中国医疗器械信息,2021(1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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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级平台，已经对相关药品进行了一定的审核，对于审核通过的药品企业才能进

行挂网销售，此时再由市级或医疗机构对于这些已经挂网销售的药品通过带量议价

的方式进行协商最终达成意思一致明确采购价格。也就是说以省级平台对相关药品

是否符合准入条件进行审定，再由市级对相关药品的价格进行明确。①

2.3.5 不同采购做法之间的相互关系

通过上文对不同采购模式的分类研究，据此可知在我国不同地区已经结合当地

的具体情况，探索出符合本地特色的药品集中采购方式，这些方式都为我国在日后

不断完善药品采购模式提供了参考。不论是从药品筛选还是入围条件等方面都提供

了可供参考的经验价值，有助于推动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不断完善。虽然我国目

前已经形成了诸多类型的集中采购模式，但最为经常使用的还是带量采购和挂网采

购。本文重点对我国目前所实施的药品采购模式从实践操作和具体适用上进行研究，

对于我国药品集中采购而言搭建起了以下框架：

其一，最为常见的为集中带量采购模式。该模式目前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应用

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未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方在对药品采购方面会本地

各有所偏重，逐步增大对临床用量大、金额较高、治疗效果较为明显的药品的采购

力度。国家在逐步对药品集中采购模式进行完善的过程中，也应指导地方政府根据

本地实际情况，独立开展或采取跨区域联盟采购、GPO采购等多样化形式，对集中

采购过程中没有覆盖到的相关药品进行采购，以满足临床需求。

其二，挂网采购起到了补充作用，它为药品采购提供了更为灵活和多样化的选

择，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药品采购的流程与结构。目前和医疗机构所采取的集

中采购模式下，并没有将所有药品纳入采购范围，挂网采购则能为还未被医疗机构

所采纳的药品提供一个销售平台，包括妇女儿童用药、医保目录准入谈判药品等。

挂网采购主要分为两种形式，分别是竞价和限价。较多的省份在药品采购时通过联

合购买方式进行，此时限价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其三，我们还需提及 GPO模式、药交所机制以及备案采购等多元化方式。特别

地，药交所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搭建一个平台，使医院能够直接与药品采购商沟通，

从而更高效地完成药品采购流程，有效减少了中间环节。而备案采购模式则主要聚

① 方龙宝,左根永,贾莉英.我国低价药品挂网采购政策比较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5(8):6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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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于目前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必须用到的药品，该药品在相关平台未挂网且没有可替

代药品，但是医疗机构可以和药企进行自主谈判，然后按照相应的流程和备案程序

购买相关药品，以确保药品采购的透明度和规范性。

2.4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的特征

2.4.1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药品在集中采购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相互协作。①一

方面要在进行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实现对价格的推

动。政府针对组织区域内的相关公共医疗机构所需的药品数量进行集中统计，通过

对过去分散的用药模式进行整合从而搭建起新的供需关系；通过政府行为，对相关

药品的种类数量以及企业的入选标准等内容进行选择，从而帮助市场在进行交易过

程中创造最优的选择条件；随着政府职能的变化，由最初的直接参与价格制定转向

采购过程中为价格制定提供相关的服务保障并采取价格督促、监督等相关制度，确

保市场在交易过程中能够由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使药品采购价格的更加合理，更

加有序。

另一方面，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执行的过程中，还要充分发挥市场所具有的主导

作用。首先，需要将市场起到基础决定的作用，企业在进行药品生产过程中，需要

充分考虑市场的因素，需要生产什么东西，怎样生产，生产多少都要由市场所决定，

市场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决策部署。其次，在参与药品集中采购和价格报送过程中

企业都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在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采取与之相对应的举措，双

方最终所达成的意思都是基于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关于价格的最终商定；

最后，药品的最终价格的确定权并不在政府，而是由成千上万个药企供应商所决定，

他们负责进行药品的生产经营。因此在进行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需要以政府的有

为手段进行相应的指引，在价格规律的影响下通过竞争供求等因素的影响实现最终

的集中采购价格。

① 王东进.协同推进“三医联动”构建融合发展新格局——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改革的主要成效和深刻启示[J].中

国医疗保险,2021(8):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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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相对稳定性和激励导向性

药品集中采购模式应当符合稳定性的要求。药品集中采购模式可以看作是一种

将名单进行确认的采购方式，无论是采取招标、溢价还是谈判的方式进行药品采购，

对于入围企业而言，需要了解到所能达到的预期目标，对于药品在供给方面能够提

供一个相对稳定的交易环境。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通过采取“招采合一、量价

挂钩”的方式，更好地帮助药企明确具体的生产需求和销售目标，以实现在供需关

系上所具有的稳定性。对药品集中采购模式中的相关采购量的确定，主要是建立在

医学的临床用药相关数据基础上。这些数据相对来说，能够为企业在药品需求量方

面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也能对市场需求进行最真实的反映，避免供

需关系出现大幅度的变化。因此目前所实施的药品集中采购模式需要建立在量价挂

钩的基础上实施，通过明确的数量需求来换取更低的定价。通过形成市场的稳定性，

从而对供需关系进行适当的调整，最终明确药品成交价。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对药企生产经营活动能够起到正向的激励作用。我国目

前的药品生产厂家数量极其庞大，但缺乏高质量创新性的药品企业，低端化药品企

业较多。为了推动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的平稳有效运行，实现药品供需关系的和谐稳

定，对于原有药企事业的销售模式进行了转变使其原本销售成本进行降低，节约拓

市场的资金，从本质上帮助药品企业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药品研发上。推行药品集中

采购模式，能够更好地对药品质量进行统一的把控。面对严格的药品准入门槛大多

数药企都会对自身进行改革创新使其能够长期处于药品准入名单内，对于那些药品

疗效较差的药企，则会由于优胜劣汰而退出药品竞争市场。在这样的模式下，对于

那些同质化严重、产品质量过低的仿制药而言，将会被市场所淘汰。真正在药品生

产经营过程中不断进行研发、探索药品质效，并有效控制成本的企业，则会在市场

竞争中不断占据主动。药品企业被选中后，他们则会有更多的精力和资金投入到药

品的研发和创新过程中，不断地寻求突破，以探索更好的治疗疗效。推行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模式，能够对市场的供需关系进行更准确地把握，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不断进行创新，改善技术，确保药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最终惠及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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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坚持“按值论价”和“按质论价”原则

药品所具有的价值是在进行药品生产过程中人类劳动智慧的结晶。在进行药品

集中采购时，药品价格需要充分体现药品的价值，这是由药品价值本身所具有的特

点决定的。在对药品进行采购时需要针对生产经营者生产成本进行充分考量，避免

出现低于市场价的行为而进行药品采购，需要为企业保留一定的利润支持，实现通

过更多的药品购买行为以确保药品采购价格的合理性。同时在对药品进行合理定价

时需要对同类药品之间通过比较的方式予以明确。在对药品属性进行研究时，针对

不同含量和规格的药品而言，由于企业所要付出的努力和劳动成果不同，因此在定

价时价格也有所区别，在进行药品采购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同类药品由于不同的规格

包装的不同，对于药价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药品需要满足患者治病、防病的现实需求，药品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实际使用效

果。这种“价值差异”主要体现在其品质与治疗效果上。在药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

中，涉及诸多复杂因素。其中，原材料的质量参差不齐，再加上辅料的选择、工业

技术的精度以及工人操作技能的差异等，都会显著影响药品的最终品质。因此即便

是具有同一名称的药品，在不同厂商进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对于其最终所呈现的

质量和疗效也有较大的差异。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必须对我国当前医药市场的

现状进行充分的调研和分析，不管是采取国家集采还是地方带量采购都必须对相关

药品的质量进行严格把控，只有符合相关质量要求的药品才能参与到药品集中采购

的竞价环节，通过对其价值和竞争规律的掌握，提供相应的自主定价模式。例如我

国当前在针对仿制药的入围标准上，主要运用的是“一致性评价”标准，对于那些

与质量要求不相符的仿制药，将无法进入到采购的名单中，也能确保“劣币驱逐良

币”现象不会产生。综合上述论点，在对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坚持以价值、质量明

确药品价格，有助于避免药品价格虚高或虚低的问题。

2.5 药品集中采购的理论基础

2.5.1 集中竞价理论

要理解国家将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纳入国家战略，将药品集中采购监督制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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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实施手段，关键要深刻把握集中竞价理论的内在精髓。集中

竞价交易是经济学概念，指的是在特定市场环境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买卖方通过

相互报价和竞争，最终确定交易价格的过程。这种购买方式在买卖双方间各自形成

竞争关系，买卖双方都有两个以上的主体参与。在进行集中定价过程中，当买方中

主体提出的最高交易价和卖方中主体所提出的最低售卖价相一致时，买卖双方针对

相关标的物的价格形成意思一致，此时买卖交易便可完成。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买卖双方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提交订单，然后在交易结束时集中撮合交易，这种交易

方式有助于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交易成本，同时也能够确保交易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集中竞价活动由一个自由竞价期和多个限时竞价期组成。自由竞价期是指竞买人在

此时间可以对目标标的多次报价。自由竞价期结束后，系统自动进入限时竞价期。

限时竞价期是指在设定的时间限制内，所有竞买人进行竞争报价的阶段，这一阶段

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限时报价周期。限时竞价周期内如出现最新最高有效报价，则

进入新的限时竞价周期。在一个完整的限时竞价周期内如未出现新的最高有效报价，

则竞价过程将正式结束。

集中竞价理论在药品集中采购制度中反映出的优点为：第一，使药品价格更加

公正。集中竞价交易的价格是由市场上所有买卖双方的报价决定的，因此价格公正，

反映了市场的供需关系。第二，使药品领域成交效率高，交易量大。集中竞价交易

是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交易，可以有效地提高成交效率。集中竞价交易可以吸引更多

的医药领域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参与，因此交易量相对较大。第三，便于药品集中采

购监管，由于集中竞价交易有固定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监管部门可以更方便地进行

监管。

集中经济理论在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反映出的缺点为：第一，价格波动大。由于

集中竞价交易的成交价格是由市场上所有买卖双方的报价决定的，如没有政府或者

相关组织的介入，价格就会因此波动较大，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不确定性。第二，

信息不对称。在集中竞价交易当中，一些药品采购承办机构可能会拥有更多的信息，

导致信息不对称，从而影响了市场效率。第三，存在较大市场风险。由于集中竞价

交易的成交时间较短，市场的波动较大时，可能会出现市场风险，对药品供应商造

成损失。第四，交易成本高。由于集中竞价交易的交易量相对较大，交易成本也相

对较高。集中竞价理论的应用在市场当中非常常见，它可以帮助交易双方更容易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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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符合预期的交易对象，同时也可以确保交易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2.5.2 信息不对称理论

该理论最早出现在 70 年代，由三位美国学家（G.Akerlof 乔治·阿克罗夫，

M.Spence 迈克尔·斯彭斯，J.E.Stigliz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重点关注进行研究。

也为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进行市场交

易过程中，不同人员对于相关信息所知晓的信息内容具有一定的差异。通常情况下，

对于信息更容易知晓掌握的人往往在交易过程中具有更大的优势，与之相对的，信

息匮乏对象则不容易获取相关信息从而丧失交易的主动权。①1970 年，经济学家

Akerlof 针对旧车市场的买卖双方交易进行观察时发现，由于双方存在较大的信息差，

买方对于商品质量无法直接进行判断，卖方拿不合规的产品进行售卖，从而导致买

方利益受损。长期下来，那些始终合法经营的卖家可能会因为市场中的不公平竞争

和利润缩减而最终选择退出市场。此外，Spence 在 1973 年针对就业和劳动市场进

行了调研，Stiglitz 也在 1976 年对保险市场进行了研究。虽然双方在研究对象上并

不一致，但他们的研究的方向都是经济领域中交易双方的信息差。上述学者做的研

究实现了这一领域内容的突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自此以后信息不对称理论

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该理论强调，在交易过程中，相对于买方而言，卖方有更

多获取信息的可能，容易取得信息的一方能够向信息相对匮乏的一方售卖信息，而

从中获取相应的利益；买卖双方中信息较少的一方也会为了能够使自己的利益不受

损而向信息较多的一方购买信息，为了有效弥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以通过在市

场上释放一定的信号来减少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理论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这强调了政府在市场中需

要行使公权力对相关市场进行有效监督，以确保信息不会过分偏向某一方，从而阻

碍市场交易过程和造成不公平现象。在政府职能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须针对

经济运行的特点进行深入地研究。市场经济模式并不要求将政府完全排除在市场交

易活动之外，而是需要明确哪些领域需要政府参与以及通过何种手段参与，以促进

市场经济的更好更快速地发展。无论是经济、法律还是行政手段，都需要以充分的

信息采集作为支撑。特别是我国加入WTO 后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在与国际市场

① 袁武林.信息不对称下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研究[D].上海海关学院, 2016:8-9.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法律问题研究

31

进行经济交往时，由于我们的信息相对较少，可能会导致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处于劣

势地位，因此需要尽早做好充分准备，以避免走弯路。

针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药品采购领域更应加强政府政策引导。随着现代市场

的日趋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日益凸显，从信息分析的角度看，将政府视为药

品采购市场一个关键参与者，凸显了政府通过信息手段调控药品供应商和采购需求

方交易行为的重要性。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政府需要采取适当的宏观政策，以

确保药品交易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并有效遏制药商为追求个人利益而破坏市场

交易的行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建立合理有效的市场经济秩

序，能够更好地吸引对外投资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为此我们必须贯彻国家有关的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建立和健全各类药品集中采购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做到门

类齐全、互相配套，避免交叉重叠、遗漏空缺和互相抵触。同时政府部门也要充分

发挥和运用法律法规的手段，培养和发展我国的药品集中采购体系，确保药品集采

制度从前期考察、投标招标、协商价格、确定药品供应商、确定药品质量、药品供

给等全部活动都纳入法制轨道。

2.5.3 弱势群体理论

“弱势群体”一词最早出现在 2022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该报告中提出“积

极扩大就业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对弱势群体要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这

标志着我国首次针对弱势群体保护提出了具体的方式方法，弱势群体已成为我国重

点关注的对象。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问题相对较多。特

别是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合理而导致弱势群体的出现。随着社

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促进和谐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弱势群体进行一定的

保护。在进行具体交易活动过程中，我们需要对于弱势群体的相关概念进行细化研

究，以便更好地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学者们站在不同的学科视角下，对弱势群体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从经济学

角度来看，李成文强调弱势群体的形成是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上存在的不合理性而导

致，这些群体在经济利益上相对贫困，生活水平不高，承受能力相对较弱。可以被

看作是群体。①按照社会学角度分析，郑杭生、李迎生等学者提出，弱势群体是指

① 张惠舒,赵宇翔,宋士杰.信息弱势群体算法素养的形成机理与影响因素——以短视频平台为例[J/OL].图书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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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他们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满足个人及其家庭成员基本生活开支的群体，需要国家

或社会提供一定的帮助。①从公共学的角度来说，刘书林等学者谈到弱势群体并不

是在主观方面存在怎样的缺陷，而是在进行权利和物质交往过程中，相对于他人而

言不具备优势，使自己在生活等方面无法满足自身需求。由此可见，对于弱势群体

的认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相关内容进行适当的解释和

分析。

对于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在社会经济交往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第一，对权力

进行分配过程中，首次需要依靠于立法来对各个主体所享有的权利进行分配。当个

体能够获得更多更大的权利时，其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将显著提升。但由于弱势群体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位于边缘地带，因此他们所能表达的渠道相对有限。法律也无法

总是完全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在进行立法过程中，弱势群体所能享有的权利相对

较弱。第二，在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市场竞争的激烈性导致一部分人被淘汰，成

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典型的例子包括下岗工人。第三，相关政策尚未完善。对于社

会公平的有效维持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但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上，政府难以做到完全

公平。重点项目和领域的投资较大，导致弱势群体获得的社会公共资源相对较少，

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弱势地位。第四，从体制角度来看，弱势群体在权力分配上也

不具有优势。例如，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和城乡户口二元制模式对弱势群体提高经

济地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并且该体制机制也带有一定程度的歧视性。弱势群

体在权利实现上处于明显劣势，即使他们享有一定的权利，实现这些权利也需要付

出更多努力。这主要是由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站在内部角度来看，因为

弱势群体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并不完全知晓，导致他们在行使权力时缺乏必要的信

息。例如，在交易过程中，由于信息壁垒，一方当事人可能不清楚自己是否享有某

项权利。从外部角度看，弱势群体在行使权力时可能受到他人的阻碍，导致权力无

法完全实现。从权利救济角度分析，弱势群体在进行权力行使过程中，也会受到其

他人员的阻碍而导致权力无法完全得到实现。弱势群体从权力救济方向看仍相对较

为柔弱。从政治角度分析，当前对于弱势群体权利被侵犯后所能提供的救济手段相

对有限，导致权利无法完全实现。

知识,2024(01):1-11.

① 杨海坤.弱势群体权益公法保护的理论基础[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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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药品需求方通过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向供应商采购都存在信息交流困难，更

谈不上准时化采购和快速响应。因而在药品采购信息化建设，尤其是制度建设方面，

需要专门的集采组织介入，更能在药品交易过程中保护交易弱势群体。集采组织可

以协调药品需求方与药品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运用中间平台审查双方的资质，确定

供给双方的需求，从而在最低的价格下确定最合适的药品供应商。集采组织的介入

也可以反向推动药企的改革，不应通过降低药品本身的质量而获得低价交易的机会，

这样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使得药品采购制度选出的药品质量残缺，违背了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的初始目的。药企应积极采取措施，降低整个供应链不必要的成

本，提高自身竞争力，形成最优的运营体系。

2.5.4 公平竞争理论

法治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体现的

重要内容。对于社会的不断发展，需要依靠于竞争的手段，从而对相应的资源进行

合理配置。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过程中，对于公平竞争的相关规律和制度约束已经

形成了一种默契和基本原则。促进公平竞争需要从市场和政府两个角度进行有效推

进。就市场而言，需要各类市场主体在开展市场交易活动过程中以公平竞争为导向。

从政府来说需要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氛围。我国在 1980 年的时候就针对

公平竞争提出了相应的规章制度，经过长达 40 多年的发展历史，公平竞争原则已经

深入人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于公平竞

争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为当前

和今后政府体制改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公平竞争而言必须紧紧依靠于竞争中立

这个内容。但在对公平竞争进行有效维护时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涉

及各市场主体之间所形成的公平竞争关系，以及在面对不同市场主体时政府所提供

的公平环境①。竞争中立主要针对政府在维护公平竞争过程中所要体现的原则和手

段。

按照我国宪法，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以公平和自由的市场作为

推动的基石②。经历了改革开放，在推动经济法治体系完善过程中，对于改革开放

① 殷继国.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理论阐释与规范再造[J].比较法研究,2023(05):106-120.

② 王炳.公平竞争审查的合宪性审查进路[J].法学评论,2021,39(02):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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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以经济体制法制为基础。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必须对所有经

济主体所享有的人格尊严进行有效维护，这也是正义原则的体现。因此国家需要承

担起推动经济社会公平有序发展的重要责任。当前越来越开放的社会经济主体在发

展过程中离不开良法和善治的有效推动，其核心意义在于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

有机结合，通过相关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寻求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当前构

建经济法律制度的核心关键，也为日后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市场

竞争过程中，需要维持好自由有序和公平的状态，这就需要将资源合理配置与经济

可持续发展进行有机结合。但在过去，我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主要依靠于通过产业

政策的形式对相应的资源进行分配，以政府作为主导力量，此时市场则处于相对被

动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在对经济制度进行约束时，容易出现错位越位等情况，需要

对原有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系进行适当的改革，构建起以公平竞争为主导的市场回

应性体制机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以过去完全由政府作为主导的

体制机制已成为历史，通过经济法中所蕴含的理论原则，对市场进行有效规制和监

督，成为后发展的主流趋势。为此为了推动社会公平正义需要政府在对市场进行适

当干预时保持好中立的状态。在推动市场发展过程中，需要依靠市场竞争机制和宏

观调控两者相互结合，从而使在竞争过程对二者进行适当的调节，以缓和二者产生

冲突时对市场经济产生的影响。在我国当前发展过程中，为了有效推动公平竞争，

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对于公平竞争主要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

原则和手段；维护公平竞争是政府需要履行的公共职能；公平竞争是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求。

在过去，对市场经济主体进行规制的过程中，政府主要依靠于强制性的惩戒手

段，而忽视了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身所具有的优势，造成预期效果的无法

实现，当政府过度严格地干预市场时，它可能会对市场经济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过度的政府管控往往会使市场价格机制发生扭曲，从而阻碍

市场规律自然发挥作用，使得预期的经济效果难以实现。市场出现失灵同时也不利

于相关制度发挥最大优势，进一步增加政府在对市场进行管理过程中的成本。在药

品采购领域我们可以充分吸取传统政府强制惩戒性监管的到来的教训，以及明确患

者分散交易容易遭受不公正对待等可能违背公平竞争原则之处。建立药品集中采购

平台，将分散的药品采购者集中起来，形成有组织的势力，介入集采组织统一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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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与药企进行谈判，从而形成更有优势的谈判条件，以达到公平竞争的

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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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立法现状及存在问题

3.1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立法现状

3.1.1 药品集中采购的相关立法

目前就药品集中采购的相关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所涉及的法律相对较为复杂，

国家对于药品集中采购的相关立法主要体现在多个法律内容中，本文对相关法律制

度的效力进行了研究。

一是法律类。主要体现在《价格法》当中。该法律规定对于国家的一些价格制

度需要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进行认定。价格主管部门有权针对本系统本行业中的

相关商品价格提出相应的指导意见，对于那些违反了价格制度的行为采取严重的处

罚手段。出现供应商或经营者恶意串通行为而造成市场价格出现混乱，对市场价格

产生操纵性影响，进而损害其他经营主体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时，这已经构成了对

价格法律制度的严重违反。针对这类行为，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有责任采取极为严

厉的措施，以确保市场价格的公正性和稳定性，保护经营主体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受侵害。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需要对这些行为采取极其严厉的惩处手段。比如说

在审计法中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需要设置单独的审计部门。审计部门需要对政府

及其相关部门进行相应的监督，尤其是在资金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重点查看财政资金在支出过程中是否符合相应的预算内容。二是规章类。①该类型

中最为常用的规章制度便是《药品集中采购监督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于 2010

年所颁布，重点是针对医疗机构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的相关行为提出监督管理的

意见，从而帮助药品在集中采购过程中能够更加的合理规范。三是规范性文件。这

些规范制度较为常见的是《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的通知》《医疗

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规范（试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等相关制度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是为了对药

①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

品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医保配套措施的意见》《卫

生部、国务院纠风办、发展改革委、监察部、财政部、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关于印发医疗机构药品集中

采购工作规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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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采购行为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依据和操作指南。

3.1.2 药品集中采购模式制度

我国当前在药品集中采购模式下最常用的 5种采购模式（省级挂网和市级议价

模式、药品交易所模式、跨区域联合采购模式、药品集团采购模式、“4+7”带量

采购模式）。从采购实施主体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以省市或是

以国家作为采购主体。

首先，针对省市自主采购模式的相关理论政策进行深入探索。在 2009 年时所颁

布的相关文件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省为采购单位的药品集中采购模式进行了推

广，在此之后，各地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省市采购模式。下

面针对当前各省市常用的 4种采购模式进行分别论述。第一，省级挂网和市级议价

模式。2004 年，四川省便开始了以省作为采购单位，对药品采购行为进行招标和采

购。到 2005 年时试点推行了药品挂网限价采购模式，该模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随后，湖北、宁夏、广东等地区也开始参考这一模式，通过以省级作为采购主体开

展药品集中采购。这一模式将过去极为分散的采购方式向更加集聚的方向发展，也

是目前各地区最为常用的采购模式。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各地存在着一定的不同。

第二，药品交易所模式。该模式主要是以政府作为指导由第三方交易平台具体实施，

目前全国范围内主要以重庆和广东较为常用这种形式。第三，跨区域联合采购模式，

2017 年国家就颁布了鼓励各地方通过跨区域联合的方式进行药品采购，通过搭建药

品价格联盟，实现药品采购范围的扩大。目前最为常见的药品采购联盟为三明联盟、

“四省一市”联盟、京津冀联盟等，其中“四省一市”联盟在 2016 年召开了相关会

议，宣布联盟行动的启动，但具体的实施措施截至目前依旧还未颁布。因此该制度

尚未正式实施。第四，在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通过国办发〔2015〕7 号文件明确

指出，我们应当汲取国际药品集中采购的先进经验。随后，为了响应这一号召，上

海和深圳两市于 2016 年率先迈出了药品集团采购试点的步伐，

其次，针对以国家集中采购方式进行了相关政策查询。在 2018 年时国家成立了

联合采购办，对 31 个药品的采购种类和数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到 2019 年时针对

国家采购模式进行了试点方案的确定。在同年 2月份，对于第 1批国家试点实行的

“4+7”带量采购单位进行了明确。通过颁布相关法律制度，使该采购模式更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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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价值。2019 年对联盟采购药品模式通过文件的形式予以确认。同年 9月医保局等

单位联合发文，将原有的 11 个试点城市进行了重新设置，并在全国 25 个省级地区

推行带量试点采购的新方式和新方法。

总结，此方面的内容主要停留在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性法规及政策文件方面，

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立法。

3.1.3 药品集中采购招投标立法现状

对于那些临床用量大、金额高且有多家企业进行生产的药品，按照 2015 年国务

院所颁布的规范性文件①。对这类药品在进行采购过程中需要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开

展。因此对于药品集中采购制度需要建立在符合招投标法的基础之上开展。

招投标制度在组织机构设置上必须符合《招标投标法》第 9条的规定。该法条

强调招标人在进行招标过程中需要确保相关的项目资金和来源的落实情况，并在相

应的招标文件上清晰标明。就强调在进行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对相关

资金进行第一时间落实确保价款一事达成后能够第一时间支付。当前在药品集中采

购过程中，省级药品采购机构仅是公共医疗机构的相应代表，尽管具有相关的组织

功能相应的项目采购资金需要由公共医疗机构所承担，这就造成在进行招标活动过

程中无法确保资金明确和及时交付。虽然我国当前已经基本上符合全民医保的要求，

患者在进行看病过程中，药品支出的主体部分通常由医保基金来承担，值得注意的

是，医保机构作为支付方，在药品的实际采购环节中并不直接介入，也不直接负责

相关的责任。在采购流程中，公共医疗卫生机构将药品的招标权赋予了省级药品采

购中心，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因此，即便公共医疗机构对省级机构的采购方式有

所保留，也必须依照其招标结果来执行采购。在这种招标与采购相互分离的机制下，

在这种将招标和采买进行分离的制度模式下，如果医疗机构出现拖欠药品资金的情

况时，药品企业并不能依据招标法律制度来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维护。

在集中采购活动过程中，针对量价挂钩问题，根据《招标投标法》第 16 条的规

定出发，在进行招标活动时，需要在招标公告中将招标人的名称、地址、项目所具

有的性质、数量、时间以及招标文件的办法等内容进行公示。这载明在进行药品集

中采购时所形成的招标公告中需要对相关药品的数量进行明确。但在药品采购的实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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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过程中，药品采购单位只负责针对药品的价格进行招标，而对于最终成交的数量

则无法进行明确，这就存在着在招标但不带量的现象存在。对于这种量价不挂钩，

只招价而不招量的行为，与市场经济的精神并不相符。按照《招标投标法》第 41

条的规定，中标人须在最大限度上对于招标文件中所提到的要求予以满足，在符合

招标文件的要求的基础之上所提交的投标价格为最低价，但对于投标价格来说，不

能低于其成本价。招标法的有关制度规定，低于成本价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但在

具体的药品采购活动过程中，中标企业的最终成交价经常会低于其成本价，这种情

况下会产生药价虚低的问题，这种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出现在基本药品的采购活动中。

①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招标和采购相分离，数量和价款没有挂钩而造成的，在

进行招标过程中，省级药品采购机构对于投标价是否低于成本价无法进行准确地判

断。

针对招标主体所需要面对的法律约束，按照《招投标法》第 59 条规定，招标人

在和中标人进行合同签订时，如果不按照招标文件的相关内容进行合同签订或者二

者在签订合同时，与原合同的实质内容并不相符。此时，需要进行立刻整改。同时，

也会遭受项目价款 5‰-10‰的行政处罚。药品集中采购模式则无法符合这一法律条

文的约束，这是由于作为合同的买卖方，招标人是省级药品采购中心，而进行合同

签订的主体则是各个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招标和采买的主体进

行分离则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从而无法判断是否属于违法主体。这对于中标药

企而言，他们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因而需要面对可能承担的损失风险。

3.2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3.2.1 缺乏统一立法，且效力层级低缺乏相互协调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发展到今日，形成了多种模式并存的局面，各省医疗保

障局根据本省的发展情况施行相应的政策。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当前所实施的药

品采购相关法律制度主要以政府的指导性文件为主，从法律位阶的角度来说地位相

对较低，因此在具体使用时容易产生诸多问题。目前在采取药品招投标过程中需要

按照《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相关主

① 王振霞：价格理论体系研究综述及其发展新趋势[J].价格月刊,2008(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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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所发布的规章制度等共同使用，在具体集中采购过程中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又

和这些法律条文具有冲突性。①由于规章制度缺乏法律的强制性和严密性，这就造

成了在具体招标过程中对采购方式所能起到的效果极为有限。但部门法和法律之间

的冲突有多年的历史，这就造成了医疗招标过程中所出现的乱象以及腐败问题缺乏

与之相匹配的法律依据。求其原因主要而相关职能部门在行使公权力上，将其看作

市场竞争环境最为有效的调控手段，而忽视了通过经济手段或其他方式这种软指标

来解决市场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政府部门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不能仅

依靠严格的行政管理进行约束，而是需要在其中通过多种手段相互协调相互补充，

以实现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运用行政手段过度则会对市场主体在进行市场交易过

程中所享有的公平竞争造成阻碍，更与相关法律原则相违背。正是由于过去的惯性

思维造成部分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对于相对人所享有的复议诉讼

等权利并没有进行高度的重视，造成行政纠纷、利益损害等问题的多发。

3.2.2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法律性质不明，导致许多问题

关于药品集中采购行为是否是政府采购的一种方式，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一致

的答案。在进行相关法律制定过程中，对于这一问题也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加以明

确。在 2014 年沈阳奥吉娜药业有限公司（原告）诉山东省卫健委和财政厅（被告）

案件中，原告主张被告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运用地方保护条款，造成原告无法参

与到市场竞争中，有违公平交易原则。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二审法院对于药

品集中采购行为是否属于政府采购的一种方式均没有进行明确，只是将进行基本药

物采购行为看作是药品集中采购的一种方式，但对于其法律性质缺乏明确的判断。

按照《政府采购法》及《实施条例》的内容，政府采购行为的客体必须所形成的采

购目录中的物品或服务；主体则只能是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或人民团体；采购

行为的实施是为了实现更好地满足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以实现对政府采购资金的

有效利用。目前在开展采购过程中需要依靠《政府采购法》的相关制度规定进行应

用，因此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很多政府都是根据中央或本地的政策作为依据，

而不是按照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但很多规定和法律制度中还是存在一定的冲突。

就造成了对于药品集中采购行为的法律制度的争议依旧过于强烈。

① 游茂,孙越.我国药品集中采购现行模式探讨[J].卫生经济研究,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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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 药品没有列入现行政府采购目录

对于政府采购的含义主要体现在《政府采购法》第 2条中。各级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和团体在进行购买商品或服务时所使用的资金为财政项目资金，并在特定的目

录内进行商品或服务的购买。在政府采购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在相关目录和限额的

标准内，因此对于政府采购行为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目前对于药品目录，国

家并没有将其在采购目录中进行规定，地方也是如此。这也体现出了目前对于药品

采购行为是否是政府采购的一种方式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也助推了不同学者对该问

题的讨论。有些学者认为药品集中采购应当严格遵守落实《政府采购法》和《招标

投标法》相关规定，并且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基本药品已经有国家的相关目录，

因此结合这些特点，能够发现对于药品采购符合政府采购的特定要求。实际上，按

照前文所论述的，药品采购的发展历程。经过了自行集中和对基本药物进行创设的

过程，在这过程中颁布了《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因此对于基本药物采

购行为而言还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实体或程序法进行约束，为此，在开展药品招投标

过程中，主要还是需要依靠《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相关制度进行行为

的约束。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各省结合自身实际所增加的非基本药物对于当前在开

展基本医疗服务过程中能够提供一定的参考，从而更好地帮助患者实现医保报销相

关措施的落实。但是不能以此观点将药品采购行为看作是政府采购的一种方式。

3.2.2.2 药品集中采购资金与政府采购资金性质不同

理论上来说，在进行药品购买时，只有基本药的采购资金能由财政进行拨款，

用于公立医院的药品实施，公立医院在进行药品购买时对于这些药品将会分为基本

和非基本两种形式。本文从是否符合医保内用药和报销比例，以及比例高低对药品

进行了分类。其一，首先，关于基本药物方面，我国当前主要采取零差率销售模式。

在当前实施的医保政策框架下，基本药物已被全面纳入甲类药品目录，并且享有最

高的报销比率，此举旨在进一步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提升基本药物的可及性和可

负担性。由于所采取的零差价而导致药品资金收入的减少，正常情况下都是由国家

财政资金进行相应的补充，该资金既可以来源于财政拨款也可以医保基金的方式进

行支付。其二，除了基本药物纳入医保目录之外，我国现行的医保制度主要由三种

类型组成，它们分别是面向城镇居民的医保、面向企业职工的医保，以及面向农村

人口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这些医疗保险制度的基金筹集，主要由政府的财政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法律问题研究

42

补贴与个人的自费支付两部分共同构成。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也在逐年

增加相应的补贴资金，但随着老龄化等问题的增多，参保者所要支付的金额也逐年

增长。换句话说患者在进行药品购买时除了基本药物可以全部由医保基金所支付外，

其他药品资金均需依靠个人支付，这无疑会加大患者的用药负担。其三，其他药品。

该类药品由于还未纳入医保统筹范围内，因此无法依靠医保进行药价支付，完全需

要患者自行支付，这本药品主要涉及个人保障或高级医疗等内容。在药品采购的流

程中，这类药物的获取高度依赖于医疗机构在市场中的交易活动，其资金来源主要

是医疗机构日常运营中的收入积累。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医疗保险体系下的药品名

录中，甲类与乙类药品的数量存在显著的差异。相对于甲类药品而言，乙类的数量

极其庞大。现如今的药品规模数来看，目前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的甲类和乙类药品

少之又少。据此可以看出，在进行药品购买时资金来源与财政无关的是极其庞大的

一部分。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对药品进行购买的资金主要以自营收入为主。而对于公立

医院来说，其资金来源是由多方面构成的，既有国家进行的财政拨款，也有医保基

金的赞助，但这仅占医疗机构资金的极小一部分。医院还可通过收费、社会捐赠、

资本投入和药品加成等方式获取运营资金。在具体交往过程中，药品加成是最为主

要的收入方式。对于医院来说，这些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也造成了对资金进行管

理的难度急剧加大。有学者强调，对公立医院而言，最初的基金是由政府的财政拨

款，由此所产生的收益应当是财政收入。但本文对该观点并不认可。进行药品采购

时，医院并不是在招标时由财政资金进行支付，而是在招标完成后，由医院进行资

金价款的支付。虽然医院在进行支付过程中的一部分资金来源于财政拨付，这部分

资金是由财政所进行的专项转移资金。再加上医院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和财政补贴支

持力度较为薄弱因此医院在进行支付时资金并不完全由财政所承担。虽然部分学者

强调公立医院和事业单位相比，其不具有将财政和非财政资金进行完全割裂的表现。

当前针对药品在进行集中采购过程中，能否将医院定义为《政府采购法》所提出的

事业单位，在法律制度上还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如果只是从资金来源的角度对于

药品集中采购行为来看。其和政府采购行为并不相符，政府采购行为要求支付资金

的来源必须以财政资金作为主要方式。

3.2.2.3 药品集中采购主体与政府采购主体本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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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药品的集中采购并非直接由政府作为主体进行。政府采

购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政府作为直接采购者参与活动。然而，在药品集中采购的情境

中，这一角色往往由省级药品采购平台来扮演。虽然从招标活动的组织角度来看，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活动是由政府或卫生健康部门领导下的采购中心来负责，但这并

不意味着政府直接参与了药品的集中采购行为。虽然从招标主体的性质看绝大多数

情况下为政府或是由卫健部门所领导的采购中心，从实际角度来看，在进行采购产

品的需求上最终服务对象是公立医疗机构，贷款的支付也是由医疗机构所实施，因

此就采购主体来看，应将其明确为医疗机构。

其次，依据《政府采购法》中针对事业单位的相关规定，只有实行预算管理的

机构才符合该法律制度中对于事业单位的要求，因此对于公立医院而言，其并不符

合采购法中对于事业单位的要求。实行预算管理要求单位在进行财务管理过程中，

需要形成收支两条线共同推进。前文中对于公立医院的资金来源已经进行了分析，

对于公立医院而言，它的资金并不是全部或者主要依靠于财政拨款，因此它和其他

事业单位具有极大的差异，这也造成了公立医院无法实现预算收支两条线的事业单

位财务管理要求。我国当前针对公立医院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提出，对于当前公立

医院不能仅仅再以公共医疗服务主要模式，还需要对其性质和功能进行一定程度的

改变。公立医院所具有的公益属性将开始进行一定程度的缩减，运营不再以政府的

财政拨款为主要形式，通过自营实现 90%以上的资金收入，在管理模式上和普通企

业的经营方式具有一致性。医院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自负盈亏模式。也就是说，

对于公立医院而言，虽然其属于事业单位，但其在具体运营过程中其收入、劳动成

果等都需要依靠公立医院的收入进行支付。因此就目前公立医院的特点来说，其执

行的药品集中采购行为与政府采购法对事业单位的规定存在显著区别。

从主体视角进行深入剖析，我们可以发现药品集中采购行为所关注的主体与政

府采购法所界定的主体并非同一范畴。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药品集中采购归类

为政府采购的一种形式。

3.2.2.4 药品集中采购的目的与政府采购的目的不同

政府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希望能够通过集中采购

药品的方式实现对药品价格的下调。但对于药品采购商而言，在采购过程中可能会

出现隐匿性的问题，而造成药品购买过程中出现问题。因此在会计记账时需要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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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成本与费用。同时在当前医疗改革的大环境下，医疗机构为了能够持续营业则

必须对自己的经营状况进行核算，就造成了他们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需要实现一

定的资金增长，这从本质上而言就是盈利的一种表现形式。

对于药品采购行为而言，医院并非最终的使用方。而政府在进行采购活动过程

中，相关单位在进行物品或服务购买时并不是为了卖而采取买的行为，更不是为了

买而采取卖的行为，只不过是一种为了使政府单位能够正常运转，同时对公共利益

进行有效维护而采取的常规式购买方式。但对药品采购行为进行观察，清楚了都有

问题了。医疗机构在进行药品购买后主要是将药品再次向患者进行转卖，显然政府

采购行为中的无偿性和终极采购的性质不一致。①

3.2.3 采购机构法律定位模糊

采购机构在进行采购过程中，虽然是采购行为的执行方，但他对相关的采购行

为也应当起到一定的监管力度，这也造成了对于那些以采购作为其主要职责的采购

机构而言，其所具有的法律性质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就造成在与医疗机构进行

对比时双方所采取的监督在运行过程中并不顺畅。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如果药

品集中采购机构所采购的药品不符合医疗机构所需质量要求时，容易造成医疗事故。

作为使用对方的医疗机构，对于药品质量必须严格把控。就目前的具体时间来说，

在进行药品招投标过程中的相关程序主要是由药品采购机构负责，对于程序如何运

行，须由相关机构进行明确，最终有哪一个药企中标也是该机构做确认的。但是，

对于药品的使用来说，药品采购方并不是最终的使用方，而是由医疗机构进行使用，

并向患者予以提供。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在整个药品采购环节，其既是出资方也是

最后的使用方。但对于集中采购行为来说，医疗机构无法对采购方式进行全面地把

握，只能以提供意见的方式参与其中，这容易造成医疗机构和采购主体之间在权利

义务关系上出现不平衡的状态。对于采购主体来说，他们如何处理自己和医疗机构

的关系，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如果将其看做市服务机构，那么对于采购行为

而言，医疗机构应该享有绝对的主导权；如果将其看作监督机构，那对于和市场之

间的关系应当如何进行判断，怎样才能确保医疗机构对药品进行有效监督，则是个

需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

① 王莹.药品集中采购是否适用《政府采购法》的相关思考[J].中国政府采购,2016,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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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行政法律的相关制度来说，对于监督权力的设置只能由法律进行明确的授

权。目前各项法律制度对于药品采购单位所具有的权利在法律中并未明确规定，因

此，其是否享有监督权还需要再一次进行明确。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对于采购

机构的行为存在极其明显的行政干预问题。在部分文件中，对于药品集中采购行为

也通过民事或默示的方式进行了一定的监督，但用监督方式是否会造成政府在药品

采购过程中由过去的放任采购向更加严苛的采购模式转变？是否容易造成在药品采

购过程中政府过度地进行干预？造成对于最终使用者的医疗机构所享有的权利进行

了侵犯。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其作为最终药品使用者由于缺乏相应的权利而导致其

积极性被降低。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中，对于这些问题都缺乏明确性的规定。同时如

果药品质量问题引发诉讼是对于赔偿主体的确定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此时需要关

注在当前药品集中采购模式下出现政府单位的变相审批问题，这会直接影响到相关

法律制度的建设。

3.2.4 串通招投标法律责任制度缺陷

3.2.4.1 串通招投标责任过轻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在推进药品供应改革、降低药品价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确实存在串通投标法律责任过轻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制度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以下是关于串通招投标的具体表现：

第一，罚款金额较低。我国对于串通投标行为的罚款金额通常较低，与违法者

可能获得的巨大利益相比，罚款金额往往不足以形成足够的威慑力。这导致一些企

业或个人在权衡利弊后，选择铤而走险，参与串通投标。第二，处罚措施单一。除

了罚款外，对于串通投标行为的处罚措施通常较为单一，如取消一定期限内的投标

资格等。这些措施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违法行为，但对于已经获得中标资格

的企业来说，其影响可能并不显著。第三，刑事责任追究不足。在药品集中采购中，

串通投标行为往往涉及多方利益，情节严重。然而，我国对于此类行为的刑事责任

追究并不充分，导致一些严重违法行为未能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药品集中采购行为，但在具体条文

中对于串通投标行为的法律责任设定仍然较为模糊，缺乏明确具体的处罚措施。并

且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和监管手段有限，难以全面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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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和查处串通投标行为。同时，监管部门与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不够紧密，

也影响了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药品集中采购涉及多方利益，包括企业、医疗机

构、政府等。在这些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企业或个人可能会选择采取不正当手段来

获取中标资格或提高中标价格。

3.2.4.2 对招标主体法律约束不足

药品集中采购中，对招标主体的法律约束存在不足。首先，法律依据存在冲突

与不明确性。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涉及《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在关于药品

集中采购的具体规定上存在一定的冲突和不明确性，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形成有

效的法律约束。其次，招采主体分离带来问题。由于药品集中采购的特殊性，招标

人通常是省级药品采购机构，而实际与中标药品企业签订购销合同的则是各个公立

医疗卫生机构。这种招采主体的分离，使得在出现法律纠纷时，难以明确界定“违

法主体”，从而增加了中标药品企业的运营风险。因此，中标药品企业在面临潜在

的法律风险时，往往难以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也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获得因违约行

为而遭受的损失赔偿。这种过轻的法律责任难以对招标主体形成有效的威慑，导致

一些企业或个人可能为了谋取私利而采取不正当手段参与药品集中采购，也对药品

集中采购制度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提出了挑战。

3.2.5 缺乏对垄断行为的有效规制

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平台所实施的垄断行为主要是基于自身优势而造成的

垄断。垄断行为主要体现在对价值的垄断方面，为了使药品价格不断地下降，对不

同主体进行非线性交易，以及与市场规律不符的低价的买卖行为；对自己所有享有

的市场优势即为进行滥用。在进行实际交易过程中通过限制或联合抵制等手段对双

方交易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而导致自由交易权利受到约束；还涉及搭售行为的出

现，对药品买卖和流通进行一定程度的捆绑。①

在还没有进行药品采购整改之前，深圳只有一家被允许的药品企业能够参与到

公共医疗机构购买药品的采购服务提供，对于这种情况及造成在特殊行业提供服务

的过程中出现垄断行为，在进行药品销售的时候，企业只能够在特定平台开展相应

① 傅鸿鹏,陈晓云,张欣.药品集中采购的关键问题和对策分析[J].卫生经济研究,2015,2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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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和采购活动。对于药品集中采购行为而言，其相当于是进行了一个平台的搭

建，通过这一平台进行药品的购买后，再向医疗机构进行售卖形成二级市场。如果

对于售卖平台进行严格的限制，则会导致一级市场中造成一定的垄断。真正在进行

市场化的不断探索过程中，虽然从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垄断行为，此时对于部分私营

企业通过竞标的方式在一段时间内也享有垄断权。对于深圳所采取的采购方案被国

家发改委所禁止，除了准入限制的原因外，该方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只能向深圳的

公立医院和药品企业进行服务的提供，对于这种情况，将无形中产生地区性的封锁，

这种在一定程度下将会造成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受到垄断行为的约束。比如说按照深

圳的实施办法，而且若想参与到采购行为中，必须进行 30%的降价，从而对相关价

格进行了制约。在 2017 年，上海市药品集中采购被上海市工商局以涉嫌垄断行为进

行了立案侦查，双方当事人通过溢价行为对于下游药企在产品质量和服务等方面进

行了限制，从而将竞争关系向供应链进行延伸。操作过程中主要是以向医院返利的

方式进行类似于非线性价格模式。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环境，商品和服务的变化需

要建立在对价格和市场的不断变化中，但对于非线性价格而言将市场主体之间所应

当进行的竞争关系转化为直接向医院给予返利的行为，这种行为极易造成双方之间

达成合谋的意思表示而导致限制竞争结果的出现。为了确保药品集中采购模式能够

尽快地在各个地方所扎根，也都结合自身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规则，对公立医院

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的部分行为提出了相应的限制，比如说部分地方对于药品的

采购量进行了约束，也就是要求药品在采购过程中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要求。甚至

有些地区形成了明确的规则，在进行交易过程中，如果没有达到相关规定交易方有

权拒绝进行交易，这对于药品生产经营者而言，无疑会造成交易阻碍的发生。

3.2.6 采购信息没有有效公开

公众开展监督需要建立在对相关信息进行全面了解和获取的基础之上，但就目

前各项制度实施情况来看，对于药品采购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相关信息，公众并不

容易进行获取，即便是了解到了一些情况的，但由于药品采购所涉及的信息专业化

要求过高且未对相关内容采取通俗化的解释方式，公众即使知晓也无法了解全貌，

从而无法正常开展监督手段。

对目前开展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的公示行为进行研究，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方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法律问题研究

48

面的问题。

一是对于药品采购行为所需公示的内容法律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对药品集

中采购进行公示时所记载的相关信息并不全面，进而进行监督过程中有些重要信息

公众并没办法进行全面地掌握。在采取药品采购信息公示时，通常利用的是传统模

式，主要在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对于现如今的新媒体应用相对较少，这造成信息

公示的覆盖面相对较窄。

二是在进行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信息之间的交流也不够完善，甚至于监督机关

对于相关药品的信息也无法进行全面地掌握。医疗机构对于药品的规格和疗效具有

极为严苛的标准，药企供应商为了能够成为中标企业，他们也愿意将更多的精力投

入到推动药品质量和疗效的不断创新，为了能够中标，药品企业通常会将自己药品

的优势在招标书上进行记载。但在推动集中采购方式方法时，对于相关招标文件，

集中采购单位享有优先查看权。对供应商而言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害怕由于投标行为

需要将自己的相关信息进行公示，存在泄露商业秘密的风险，因此在进行公示时，

通常情况下并不会对药品进行极其清晰的表述，这就从人为上对于招标文件中的药

品内容进行了模糊化处理不利于对相关信息的及时收集。

第三，在现有的模式下，药品采购需要严格按照前期制定的预算计划进行，因

此需要对相关的购买预算在前期进行相应的公示，方便社会公众对于药品集中采购

信息的监督。我们当前在进行预算制度设置时还缺乏更加精细化的谋划，这就造成

相关预算和其他财政开支没有进行合理的区分，公众自然在预算公开中，对于采购

信息无法进行全面地掌握。

3.2.7 监管主体众多，与监督权力重叠与缺漏并存

当前对于医药领域采购过程中享有监督的部门就有 9个以上①，且不包含基于

地方立法或政策规定所产生的部分监督部门。国家在进行监督改革过程中所提出的

相关制度规定中，对于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了保留。按照相关制度来说在多家单位

都享有监督权的情况下，虽然按照规定各家都需要对规定的职责进行履行，但在具

体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互相推诿扯皮的问题。造成了在对药品集中采购过程进行监

① 包括：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税务

总局、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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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时容易造成监督漏洞的出现。这主要源于整体协调机制的不足。具体地说，虽然

《药品集中采购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了部级联席会议的职责，但由于该会议成员来

自多个部门，且缺乏一个明确的牵头单位，导致了监管过程中可能出现疏漏。这种

多部门共同参与而缺乏统一领导的结构，使得在监管的各个环节中，难以形成有效

的衔接和协同，从而增加了监督漏洞的风险。同时按照《关于印发医疗机构药品集

中采购工作规范的通知》（以下简称《集采规范通知》）强调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

中负有领导责任的是省级人民政府，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部际联席和药品行政采

购办公室小组需要明确其所承担的责任。主要是由于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对药品集

中采购要有较强的专业属性，而对于上级部门来说如何实施药品采购行为并不熟悉，

此时如果硬要让他们去进行协调。显然是不利于药品采购行为的实；权力之间也存

在着一部分重合的地方。按照《集采规范通知》的相关规定。对于药品集中采购行

为的监督，主要由纠风、监察部门负责，同时对于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的相关职责

也由卫健部门负责予以了明确，但在后续的条文中对于其他工作机构也赋予了药品

采购的职责，该通知中对于监督范围进行了明确，这样的规定有助于推动监督部门

不断地完善体制机制，同时避免在药品采购过程中的相关环节出现纰漏，因而由多

个部门对药品采购行为进行监督。但这种监督方式也容易造成监督权力的重合，对

一些案情简单社会关注较高的案件，各部门都希望能获得监督的权利，但当出现难

度较大案件时，则容易出现推诿扯皮的问题造成监督落实不到位。

药品在进行集中采购过程中，并不是只有一家部门负责，而是牵扯到卫生、价

格、工商、食品药品以及纪检监察等多个领域，对于监督权力各方都应履行，但由

于权力过于分散，且对于各项权利之间缺乏一个总头协调的部门，而造成各方权利

的边界并不清，导致监管落实的不到位。虽然在《药品集中采购监督管理办法》明

确了由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全国药品的集中采购活动开展相应的监督行为。但这种监

督方式主要还是存在“以我为主”“被动迟滞”的问题，无法起到有效的监督合力

而造成监督力量的缩减。

3.2.8 缺失必要的公众参与与监督制度

让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是当前民主政治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对于公众参与

社会治理在传统模式下主要是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参与过程中，从而对政府决策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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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影响。也有学者强调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并不只是公众行使投票权这一种表现

形式，其层次具有多样性。第一，体现在公共决策方面。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能够

对国家机关公共机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第二，体现在法律制

定方面。不论是立法工作还是法律执行，公众都能参与其中提供意见，例如立法听

证。第三，体现在公共治理方面。在开展基层公共服务管理和法律实施过程中，公

众能够参与提供相应的意见。比如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赋予了公众参与其中所享

有的权利。公众可以依据人民主权原则和民主协商原则的相关内容对药品采购进行

有效监督。卢梭提出，公众的意志便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因此最高权力的行使

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主，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的各项政策在执行

过程中都需要和人民进行共同的讨论，政府任何权利都是由人民所给予的。在参与

社会治理过程中，为公民提供真实意愿有效表达的途径，为公民搭建起意愿表达的

窗口，是人民主权原则最重要的体现。公民享有国家的最高权力，因此在进行各项

决策过程中都需要由公民通过集体协商的模式产生。换一句话说，在面对社会重大

公共利益时所形成的决策部署等，都需要由公众参与其中，政府需要搭建相应的渠

道，以帮助公众及时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从而使制度更加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

针对我国当前药品集中采购的监督制度，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公众参

与方面。在药品采购过程中，虽然公示了举报电话和邮箱，但缺乏其他有效的公众

意见收集与反馈机制。这种情况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首先，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在公众参与方面存在设计上的不足。公众通常不是代

替采购机构进行决策，而是希望表达意见并得到反馈，以便采购决策能够参考他们

的观点。然而，目前仅通过公示邮箱等方式收集公众意见，显然是不够的。这种方

式让公众难以确认自己的意见是否被接收并产生响应，更无法了解未采纳意见的原

因。因此，制度设计上需要进一步完善，确保公众意见能够得到有效回应。

其次，公众参与药品集中采购的积极性不高。尽管药品采购与每个人的生活息

息相关，但公众往往缺乏参与的动力。部分原因在于药品集中采购涉及的专业术语

和知识较为复杂，需要深入研究才能理解。同时，我国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普

遍不足，往往对政府和公权力持观望态度，不愿或不敢进行监督。这种心态导致他

们不愿及时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提出反对意见。

最后，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涉及的专业知识门槛较高，增加了公众参与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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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公众有较高的参与热情，也可能因为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而无法有效参与。此

外，在参与过程中，公众还需要具备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以便在现有机制下提

出自己的意见。这些要求进一步限制了公众的参与程度。

综上所述，为了改进药品集中采购的监督制度并提高公众参与度，需要采取一

系列措施。首先，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确保公众意见能够得到有效回应。其次，加

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药品集中采购的认识和参与度。最后，降低专业知识门槛，

简化参与流程，使更多公众能够轻松参与药品集中采购的监督和管理。针对我国当

前医药领域集中采购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不足，这些不足既源自立法层面的缺陷，也

涉及到体制运行机制的问题。无论问题的根源何在，我们都应精准施策，采取切实

有效的解决措施，以推动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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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外药品采购制度借鉴

4.1 美国药品集团采购制度

美国药品采购主要以集团采购的方式为主，其中集团采购组织被称之为 GPO。

20 世纪初，美国首个 GPO 在纽约成立，距今有了 100 多年的发展历史，逐步由过

去的萌芽阶段，像现如今的不断优化进行了转变，为各国在药品采购模式上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标杆，从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降低运营成本；20 世纪初期到 60 年代

是该模式的萌芽期，这段时间内相关的数量并不多，发展也相对较为滞后。主要以

一次性药品和化妆品作为采购内容，费用支付则主要采用项目付款方式，对相关费

用的把控上未得到体现。20 世纪 70-90 年代时，由过去的按照项目付款转变为预付

款模式，此时私营合营等医疗机构参与到该项目中，并由此向全国进行推广，不同

组织逐渐走向了联合运营的轨道。特别是在 80 年代，国会正式确认了 GPO 的合法

性，并为此颁布了具有保护性质的“安全港”条款。进入 90 年代末期的市场深度优

化阶段后，GPO领域迎来了显著的合并浪潮，形成了规模化的发展态势。如今，六

大主要 GPO的采购合同在市场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它们的采购合同金额已经占据

总体采购金额的近八成，显示出了其在行业中的主导影响力。HGPII①于 2005 年成

立。对于行业的标准进行了再次的统一和明确。②

我国目前所实施的药品集中采购模式和美国 GPO 采购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之

处。从招标角度看，GPO在进行药品采购进行前期调研工作，以促进医疗机构对于

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同时也应当在网上对于相关药品的采购需求进行及时予以

公示确保符合招标资格的企业能够第一时间参与竞标。在对投标信息进行审核时，

需要由医生、药师及临床专家等学者共同组建评审委员会进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

对于价格管理等方面的财务因素进行充分考量，同时对于非财务中的供应商售后服

务、产品质量等方面也会进行充分的考量。在明确供应商后，GPO将与中标供应商

进行谈判，达成适用于所有医院通用的合同内容。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在签订合同

时并不是强制性地要求必须使用 GPO的合同，而是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的，因此

也有部分医疗机构在进行合同签订时不用 GPO 合同。在进行 GPO 签订合同时，有

① Healthcare Group Purchasing Industry Initiative.

② 邵蓉,谢金平,蒋蓉.美国集团采购组织分析及对我国药品采购的启示[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014,7(06):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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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选择方式分，如单一货源、双货源、多货源。选择单一货源合同必须建立在能

够获得最大折扣的前提下。同时，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还会对销售量和产品组合等

达成一致。

4.2 英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

英国药品集中采购模式主要是建立在国家卫生服务体系（NHS）所形成的分级

诊疗模式的基础之上。即主要以政府为主，导致药品采购过程中出现买家垄断行为。

通常情况下主要以竞争性招投标模式为主对于仿制药和专利药在具体采购模式

上存在着差异，采购模式可以被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两种类型，对于全国性的管理

模式，主要由卫生部下属的商业药品处（CMU）进行负责，政府和企业之间所签订

的合同都有统一的标准和内容，以此实现对供应商招标成本的缩减。地区性采购模

式则主要由本地区医疗信托机构负责执行。对于药品质量，是 NHS（英国国家医疗

服务体系）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合同签订时，主要以电子方式以提高效率。CMU

能够对国家和地区在进行招采活动中所形成的价格进行分析，确保双方之间能够达

成合理的竞争。

全国性药品采购方式。这种采购方式主要适用于仿制药。公立医院所需仿制药

主要由 CMU 负责，通过集中招标模式实现。为了提高招标效率，英国将全国划分

为 6个大区，并建立了相应的 6个采购团队，这些团队负责各自区域内的信息收集

与汇总，最终形成统一的总体方案并发布招标信息。在进行招标过程中，主要采取

限制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希望通过招标模式能够使采购价相对低廉，同时也能

对一些和专利药比较接近的仿制药也能参与到招标过程中。为此特意成立了一个专

项小组，对负责该项目的具体执行。

地区性采购方式。通常情况下全国性采购模式在英国用得相对较少，绝大多数

公立医院都是根据自身需要采取自主采购模式，采购计划只需获得当地医疗信托机

构的认可便可执行。然而，随着对某些专利药的需求量越来越高，对于这部分药也

开始由国家进行全国性的采购。需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药品都完全相同，具有类

似功能和临床试验证据的药品在治疗相关疾病时可以统称为治疗性药品。在药品采

购的过程中，针对专利药，通常可以采用全国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采购模式；而针

对治疗药，则通常只能由地方性采购所实施，目的是能够使药商企业不断地进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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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从而加强各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帮助患者以更低的价格获取治疗水平相同的

药品。同时，也有助于实现类似用药较小的药品的标准化统一管理。

4.3 德国药品集中采购制度

德国建立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搭建起“法定医疗保险（Statutory Health

Insurance, SHI）为主，私人医疗保险为辅”模式。按照德国 SHI 的运营模式，当前

共有 105 家法定的疾病基金。在进行药品购买过程中，针对仿制药主要是由社会药

房对该类药品进行购买，但需要严格按照《公共部门采购指令》执行。

为了缓解 SHI 基金出现的赤字，2003 年时德国通过了《费率保护法》，该法中

明确规定，SHI 基金可以与药企在明确销量基础上签订药品合同，并据此给予相应

折扣。通过在市场中引入低价仿制药，基金可以降低成本，同时控制药品价格的增

长速度。为了推动仿制药折扣合同的实施，德国在 2007 年颁布了《法定医疗保险强

化竞争法》。在该法条中载明当出现折扣药时，按照分配规则需要首先与具有折扣

的药企进行药品签订。医生在开药品过程中需要以折扣药为主要模式，除非在不可

替代情况下开具了非折扣药。此时，药品所产生的差价应由医师承担支付。SHI 基

金通过设立激励性合约框架，与医生达成合作，旨在通过资金激励机制鼓励医生为

患者开具更多享有折扣的药品。然而，若患者在购买药品时，如果强烈要求开具和

折扣药具有相同疗效的其他药品，所产生的额外支出需要由患者进行支付①。

推行仿制药折扣合同在德国被视作招标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策略。在药品的采购

流程中，不仅可以根据药品的活性成分进行招标，还可以根据药品的特性进行分组，

进而采取组合式的招标方式，以满足不同医疗需求和市场情况。在招标过程中的相

关程序内容将在欧盟的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从审评规则

角度来看，签订药品合同需要建立在药品价格的基础之上，并结合药品的疗效、产

能等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这类合同通常具有明确的期限，一般为两年。在药企

的选择上，可以选择由一家药企进行独家代理。同样也可以由多家药企共同承担。

不同的基金保险公司做法并不一致，例如 2010 年某些 SHI 基金在签订药品采购合

同时，最终只明确了一家基金（AOK）进行独家代理，而其他的基金公司（如 DAK、

① 董国卿,官海静,李倩,等.德国药品采购模式:社会药房的主导作用[J].中国新药杂志,2015,24(21):2420-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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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K、Knappschaft 等）则选择了三家的中标企业。①

4.4 国外药品采购制度的启示

从这些国家的药品采购模式看，每个国家都是结合自身的特点所形成的相应规

则。在国际社会上对于采购模式并没有进行统一的标准制定，以适应各国不同的发

展需求。药品采购行为也是对于药品价格的一种有效管控手段，价格的确定和各个

药商代表的现状管理和医保政策具有密切的联系。在采取具体的采购模式时，各国

均会结合范围、规则、数量等进行一定的规定，其中既有相同的地方，同样也有很

多的不同点。我国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都是以对药品价格进行有效控制，以节约

医保基金支出为目的。中标企业或药品进行选择，首先需要考虑价格，但这并不是

考虑的唯一因素。各国还会从国防角度从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中进行对比，实现

所选药品或供应商的综合评价最高。在进行采购的时候，只是对价格进行关注，这

极易导致供应问题的出现。因此对于药品采购过程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在药品采购过程中，必须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避免出现价格危机和限

制价格的问题。这些规定在《WHO良好药品采购准则》中都有明确的阐述。在采

购药品时，必须优先考虑性价比高、疗效好的药品，同时供应商的资质也是重要考

量因素，确保购买的药品能够及时交付，并降低补货成本。2014 年欧盟《公共部门

采购指令》也提出了药品采购应以最佳价格标准为目标，通过最经济、最有效的手

段进行药品买卖。通过最为经济和有效的手段实现对相关药品买卖；结合这些国家

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经验，对于药品供应商的选择，应当从其售后

信誉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也要从产品、质量、疗效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也

就是说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需要将价值作为最重要的衡量因素，确保实现药品采

购具有最高性价比。因此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必须摈弃唯价值论的观点，做采购行

为，形成具有竞争、排他性市场环境，从而搭建起合理性药品价格采购模式。

第二，为了避免产生冲突，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制定统一的药品采购标准。我国

当前在进行采购过程中，主要以省作为采购单位，由于各地实际情况存在着差异，

这就造成了很多企业需要针对不同的省份制定对应的措施，造成企业负担的增加。

这种采购模式并不利于各个企业和谐有序发展。因此需要政府部门提供一种在全国

① 李倩,官海静,董国卿,等.英国药品采购供应机制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新药杂志,2016,25(02):12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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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可以进行推广和操作的模式，方便企业更好地参与药品采购活动。有助于营

造一种推动市场竞争和市场有序发展的环境，从而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助力政府有序

监管。从当前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看，在进行药品选取的过程中，需要以临床需求

为导向，并结合医生或药剂师等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综合考虑。在开展药品集中采

购活动中，国家可以通过成立专家委员会的方式，将更多的专家学者汇聚其中，推

动更多优秀的药品入选。同时，对于药品选择应当将原则进行明确。药品选择时主

要以临床用药大、采购金额高的药品作为首选，并综合考虑到药品的特殊性，那些

疗效不好、可能存在不良反应的药品，不应选入国家集中采购的目录中。

第三，要提升科技水平，推动更深度的信息化。药品采购过程中需要依靠互联

网、大数据等平台，对采购平台和监管平台等内容进行不断地优化，以实现智能化

水平的提升。这是推动我国药品集中采购模式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助于药品采

购活动的成本进行合理控制，不断优化采购流程，提升整体采购效率。

第四，注重对运行风险的及时把控。药品集中采购是一个需要多方主体共同配

合才能完成的复杂过程，同时需要引入合理的监管模式，以推动药品集中采购的健

康发展。目前国际上针对药品集中采购和监管通常由不同的行政主体负责，若想确

保药品采购行为全流程的监督监管，离不开政府的参与。例如，美国在对 GPO模式

进行监管的过程中，为了防止出现垄断行为，其在《卫生保健反垄断执法政策声明》

中将 GPO全过程监督的职责分给了 3个部门。这种做法对于我国药品采购的发展模

式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我国药品采购制度历经数十载的变迁，其中不乏行政主体在

某些情况下过度行使行政权力，从而排除或限制了其他具有同等竞争力的经营者进

行公平竞争的案例。这些经验提醒我们，在推进药品采购制度改革和优化的过程中，

需要特别注重权力的制衡与监管。为了确保采购活动的公平性和透明性，可以借鉴

美国的做法，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与交流。通过增进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

能够更有效地规避权力滥用的风险，确保药品采购活动在法律的框架内公平、公正

地进行。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助于提升采购效率，更能保障公众的用药安全，推动我

国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

将市场中各主体的行为严格约束在法律框架内，并能够对市场份额进行及时有

效的分析，以确保药品集中采购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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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国集中采购制度法律问题对策

针对目前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为了使我国

的药品采购制度能够更加合理完善，不断推动药品采购事业的健康发展。与其他物

体不同，药品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因此在对药品进行采购过程中，不仅要对财

政资金进行有效监管，更需要将安全放在首要地位。统一的立法有助于药品集中采

购模式更好地开展，也能够避免垄断行为的产生。因此在完善监督相关制度时，必

须建立在以安全为目的的基础之上，各项措施均应按照安全性进行设置。①因此，

在进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执行时必须将各主体所具有的优势发挥到最高，严格按照

谁专业谁懂药的判断标准实施药品采购行为的监督和管理，对于其他部门的监督权

力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明确，形成多个部门共同监督，医药部门履行主业监督的方

式，达成共同合作的目的，确保药品监督不留死角，实现整个药品集中采购行为的

全过程监督。同时，在监管过程中不断进行创新，通过搭建公开透明的采购平台实

现对药品集中采购的全过程监管、全流程维护。对于药品集中采购制度而言，需要

以市场作为主导地位，加之政府的辅助行为，通过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借鉴，再结合

我国当前人口众多、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问题，从而实现对我国药品集中采购

制度的不断优化。

5.1 构建药品集中采购统一的立法体系

5.1.1 统一药品集中采购立法，协调冲突

首先，需要对当前药品集中采购法律制度的位阶进行相应的提高，通过法律制

度的权威性，从而使药品集中采购与相关法律制度更加匹配。《医疗保障法（征求

意见稿）》于 2021 年公布，该法是药品集中采购行为有效规范的首部法律草案，以

法律制度加以约束。就相关法条来看，对于药品集中采购是在“医药服务”程序和

管理的设置，但对于集中采购的法律性质和交易主体的关系并没有进行确认。对于

带量集中采购而言，仅是药品集中采购的一种形式，对其进行精准化的法律规定，

有较大困难。因此需要对药品集中采购行为进行整体的法律制度设计，可以考虑专

① 丁锦希,龚婷,李伟.我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控费效应的实证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15,34(10):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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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制定相关制度进行约束。

其次，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对当前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的相关政策制度进

行归纳总结，从中选取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按照原则、主体、方式、措施、保障、

职责等多个角度构建起采购模式的基本框架。在上位法中明确药品采购行为并非属

于政府采购的法律范畴，使其在专门法律制度中的效力层级有所提高。

第三，对当前已有立法完善实现对药品集中采购法律制度。例如《招标投标法》

中关于药品集中采购行为以专章做了规定，从而确保相关机构在药品采购行为时，

能够对其性质、权利、义务和内容有更加清晰的判断，确保在进行药品采购时，能

够更好和政府采购行为进行划分，也有助于实现法律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

第四，利用公开征求意见等方式集思广益，同时邀请专家学者对现有政策在实

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势进行合理论证，在现有法律政策大框架的基础之上，对

药品集中采购模式制定更加精细化的规则。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让集中带量采购，

不论是在管理和服务上都能更符合相关的制度规定。同时，通过搭建监督模式，使

带量集中采购的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相关主体的法律制度，违约责任和履

行标准等内容都有更加明确的规定。

第五，省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关于集中采购的部门规章，

使相关制度更具适应性。这些规章应与国家医保部门出台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

5.1.2 明确药品集中采购的法律性质

实行药品集中采购和带量采购是为了提高医疗保险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患者

能够得到更加优惠的药品同时享有更好的医疗服务。因此，政府所采取的行为具有

政策和法律的双重属性，和政府采购行为具有相似性。以往的药品采购中，政府既

承担采购职责，也负责监管职责，因此存在较强的行政干预问题。对于政府而言，

只负责招标行为；但对于实际购买者而言，主要是公共医疗机构。但他们并不参与

招标过程，因此存在招采未分离问题，容易造成腐败，既造成医保费用的浪费，又

不利于搭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反而还容易导致权力滥用、行政垄断。

采取‘4+7’带量采购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方面，在当前行政改革的

大背景下，政府需要对行政机构进行简化，通过行政委托的方式，由政府将相关权

利向承办机构进行转移，避免在药品采购过程中出现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基金分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我国药品集中采购法律问题研究

59

配的不合理；也能够帮助政府更好地将工作重心向制度建设和监管方面迈进，避免

腐败行为；同时也有助于国家机构改革不断稳步推进。另一方面，集中采购行为从

本质上看，依旧是具有民事法律效力的合同买卖行为，因此需要严格按照市场的方

式，保证合同双方地位平等的同时有助于充分发挥价格调节机制的作用。在落实药

品集中采购时，主要是通过对市场份额的统一管理和对非必要管制手段的减少，实

现药商制度对于药品价格的下调，实现以更低的价格获取药品的目的。

药品集中采购虽然和政府采购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就客体等方面来看，

不可看作是政府采购的一种表现形式。

5.1.3 明确采购主体的法律定位

药品集中采购机构的法律定位还没有相应的制度规定。目前，在药品集中采购

过程中，由于监管制度还不明确，造成监督职责的空缺。从国外的法律制度和我国

的具体实践来说，需要不断地强化主体责任要求，对在采购活动中医疗机构所享有

的权利进行明确。根据国外的法律制度，美国由于医疗水平和性质的差异，导致美

国在提供医疗服务时，主要以私立机构作为服务对象。在药品采购时，也需要通过

“药品集中采购组织”（Centralized drug purchasing organization）进行。结合相关文

献资料，美国在采购过程中，相关组织机构需要由医疗机构授权后才能进行权利的

实施，并代表医疗机构和药品供应商进行药品买卖合同价款的谈判，以实现将医疗

机构的采购需求进行整合，形成大量采购服务。站在这一角度分析，美国在进行药

品集中采购中，采购组织只是以一种代理或是中介方式的存在。在进行药品采购过

程中，要以市场化为主，行政机关一般情况下不参与到药品的买卖过程中。在采购

行为中，对于药品的质量需要由采购组织所负责。也就是说，虽然法律并没有赋予

采购组织行使监督的权利，但由于采购组织和医疗机构之间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

形成了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此时采购组织在履行采购职责的时候就需要严格把控

供应商的范围，认真进行筛选，采取严格谨慎的态度，确保委托方的利益能够得到

有效地保护。

我国当前在针对药品集中采购行为所采取的监督方式，对于当前由医药采购机

构采取监督手段所具有的优势，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对于有效监督，必须对相关信

息进行及时地收集，才能便于监督的开展。药品采购机构是连接药商和用药医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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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沟通桥梁，他们对于相关信息能够第一时间汇总收集。同时，也能够及时了解

到医院对于药品是否符合质量要求，并进行第一时间收集。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

将那些不符合要求的药品企业剔除供应商目录。

因此在进行药品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药品采购机构并不能帮助医疗机构作出采

购药品数量多少和种类的决定。该决定只能由医疗机构结合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素养，

以及药品在具体的临床医学上所具有的疗效进行判断，这样才能够保障所采购的药

品符合安全性的要求。采购机构在采购时为了自身目的仅以价格作为采购标准，并

代替医疗机构进行药品采购决定，就有可能出现供应商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而破

坏竞争的行为，造成所采药品质量不符合规定，从而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因此必须通过相关的法律制度对药品采购机构所具有的性质进行明确，将其看作是

交易过程中的监督员，并不直接参与到采购方案的制定中，只是针对医疗机构所需

药品进行审核。在最大限度满足医疗机构用药需求的基础上，通过进行价款谈判为

医疗机构选取效果最佳的药品。同时，对药品供应商的行为进行有力地监督，确保

所采购药品质量好，价格低。

5.2 构建药品集中采购完备的执法体系

5.2.1 针对性地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招投标制度

在药品采购过程中，招标人需要担负起药品采购的相关责任。在我国药品集中

采购模式下，公立医疗机构是药品采购的使用方，也是药品费用超支的责任承担方。

为了使医疗机构的积极性不断提高，需要将招标人的责任和权利向公立机构进行返

还。赋予公立机构可以直接或委托第三方进行招标活动的权利，实现以市场的手段

促进招投标活动的开展。政府只需要承担起相应的监督、指导等方面的作用。

我国当前针对串标等违法行为的法律约束作用尚未充分显现，主要原因是现行

法律中的惩罚措施相对较轻。按照《招标投标法》规定，如果双方采取串通投标形

式而取得相应的项目，需缴纳中标数额的 5％-10％的罚款。这样的处罚力度达不到

遏制的目的。日本对于串通投标人的处罚极其严厉，一旦出现串通行为，将对行为

发生到结束期间所涉及方所获得的相应利益或营业额处以 10%以上的罚款；德国对

于串标行为的当事人会进行最高一百万马克币（或等值货币）的罚款，或是违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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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三倍罚款；美国则是对个人或法人处以高达 1000 万美金的罚款。药品采购利益

是比较高的，如果通过串标行为而取得相应的利益，以现有的罚款标准，对他们而

言并无多大损伤。为了能够对行业的招标行为进行统一规划，需要加大处罚力度，

使企业面临更大的违法成本，从而减少串标的可能性。

另外，在招投标法制建设中，我们还需进一步完善资格罚制度。资格罚作为一

种特殊的制裁手段，其核心在于针对违法者的职业属性进行处罚，通过限制其在一

定时期内或终身不得从事特定职业，以达到惩罚和预防违法行为的目的。这一制度

的完善将有助于提高招投标活动的规范性和公平性，以防止招投标参与方通过某种

身份进行违法行为。这有助于对专业人员或从业机构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地遏制。

按照《招标投标法》对于串标行为的当事人明确‘取消资格并予以公告’的行政处

罚。这种处罚仅是针对串标主体的声誉和震慑效果产生不良影响，极为有限。本文

建议，对于那些采取串供行为而导致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可以将其投标资格

进行撤销，并予以登记；情节严重者，还将剥夺其日后继续参与招投标活动的权利。

5.2.2 规制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反垄断行为

第一，从法律角度对垄断行为的产生进行规制。国务院已通过行政法规的规定，

以特定方式明确禁止在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承办单位以任何方式对采购方案进行

不当干预。采购机构必须严格沿着促进市场公平的方向，对于药品企业的入围名单

进行确认，不得对药品企业参加采购活动设置任何限制条件，更不能以政府的公权

力进行地方保护主义，也绝对不允许采购机构和药企经营者串通侵害其他市场主体

的利益。同时，可以由医保局会同其他部门进行规章制度的设置，对市场竞争的法

律制度进行相互补充，搭建起严密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体系。

第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GPO模式，搭建起由市场主体、

采购中心与第三方采购机制共同推进的模式。在进行药品采购过程中，可以通过政

府购买等方式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到采购行为当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借鉴美国

GPO 发展的经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 GPO 制度，确保在同一市场上成立两家及

以上的 GPO。医疗机构结合自身的需求，采取平等的交易模式，在市场中自由选择

相关的 GPO 签订委托协议，政府不会对该行为加以阻碍。GPO 和省级联盟也应当

将大型公立机构和联盟纳入此范围，防止出现新市场垄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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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搭建起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督体制机制。除了政府部门所实施的行政监管

外，还可以对第三方和社会监督的模式进行不断地更新和完善。政府行政部门针对

平台建设、信用管理和药品质量等方面，推进监督制度改革，实现相关制度能够在

监督下运行。选择政府外的第三方机构参与到监督活动中，在不涉及相关利益联系

的情况下，能够帮助第三方机构更好地对药品采购行为进行监督活动的开展。同时，

可以通过不断地宣传，使社会公众更加了解药品集中采购模式，从而，通过社会监

督的手段及时发现采购过程中存在的不合规问题并进行举报，不断推动采购行为更

加规范、更加合理。

5.3 健全多维度的综合监管体制

5.3.1 完善药品集中采购的信息公开制度

目前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存在监督不足且监督效果不佳的问题，公民对于采购

信息无法有效获取，且由于药品采购的专业性极强，公众缺乏对药品名称、功效等

专业名词的通俗化解释，导致公众在获取有效信息上难上加难。鉴于这些问题，需

要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督促相关主体主动将采购信息进行公示，确保其严格履行

相关职责。同时，应该用更加简明扼要的话语对药品采购过程中涉及的专业性术语

进行解释，以便于社会公众在监督过程中不会因为看不懂内容而导致监督效果不佳，

确保在了解到相关信息的同时也能够了解其具体内容，从而开展有效的监督。

其一，搭建药品信息基本数据库。通过标准化的建设，对药品信息进行相应的

录入，便于监督者更好地获取药品的基本信息，以实现通过各项代码和数字相结合

的方式让药品的相关数据能够在数据库中统一体现，利用各代码的关联性让监督方

能够更好地参与到采购活动过程中。同时，将相关信息及时公布，便于群众监督。

其二，对药品信息基本数据库的维护责任要明确。由于目前在药品采购过程中

有诸多部门都享有监督权，但对于药品基本数据信息不同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各不相

同。例如，在进行医药费用支出时的相关数据规定由医保部门所负责；而药品的规

格、质量、价格的明确等则需要由物价部门进行管理。但如果对这些信息在维护过

程中责任心不强，维护不及时，容易导致数据的准确性不高。因此，在建立数据维

护流程的过程中，还需要对相关信息进行及时的完善，让监督管理部门能够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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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物价部门在进行监管时，需要将药品的相关价格进行统一的更新；最后由医保

部门针对医保支付方式等内容进行妥善维护。此外，还需要对于其他部门在药品集

中采购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内容，结合自身的责任进行及时地更新和维护，确保责任

明晰。实现当药品信息维护不及时的情况下，需要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本文认为

需要由药品监管部门负责该监督责任的履行。

其三，对于专业化的名词要进行通俗化解释。药品的相关内容涉及的学科较多，

其专业程度也较高，造成普通民众对于相关公示内容无法全面了解。为了确保药品

采购行为能够由社会公众进行全过程监督，因此就需要对相关信息进行及时更新，

同时将相关数据进行通俗化解释，以方便群众更好地了解专业的名词，更好地行使

监督权。因此，本文建议，在搭建药品信息数据库的同时，也需要增设专业名词解

释，以帮助群众在监督的过程中更好地行使相应的权利。

5.3.2 建立充分有效的药品集中采购监管体制

当监督部门权力不清晰甚至重叠时会造成各个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监督质效

不高。整合梳理各部门权力，有助于理清相关职责，落实各职能部门责任，不断提

高监督效果，填补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漏洞。通常情况下，为了确保各监督主体

之间能够将监督合力最大化，需要明确一个负责统筹协调的部门。由其中一个部门

进行牵头，保障各参与主体能够严格履行相关职责，分工是强调参与的部门必须严

格履行自身的职责，协作则要求协作双方必须建立在推动整体的利益上。结合对当

前所实施的药品集中采购行为的分析，虽然能够发现药品采购各方联合成了一个主

体，但各方主体均是以自身利益为主。为了实现药品采购行为，就必须对自身的利

益进行一定程度的缩减，但究竟缩减多少还需要由一个相对具有权威性和法律所赋

予的主体进行明确，以实现各方利益的均等化。

本文认为，该职责需要由卫健部门履行，原因如下：第一，根据当前的法律制

度，在进行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卫健部门所需履行的职权对于其他监督管理部门

来说相对较多，在开展联合行动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卫健部门承担工作小组的职

责。第二，从监督角度来看，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信息时，卫健部门也具备及时

搜集的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相对于其他行政单位而言，从事卫健工作的人员或

是领导绝大多数都是医学专业毕业，其中不乏一些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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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药品质量和规格等进行确认时，他们比其他人员更具专业优势。第三，作为以

救死扶伤为职业准则的医生来说，药品质量是否符合规定、疗效如何是他们的关注

重点，不会因为其他因素而漠视药品安全。因此，本文建议在开展药品集中采购过

程中，可以由卫健部门担任牵头单位负总责，具体协调各方主体在药品采购方面所

需承担的任务，这样的改革方式相对更容易实现。

5.3.3 建立药品集中采购公众参与与监督制度

公众参与到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既可以通过个人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组织

行使，包括非正式或正式两种路径，保障公众能够参与到药品集中采购的多个环节，

实现对药品采购、执行、评估等全流程的监督。为了能够使更多的公众都能参与到

药品集中采购中，需要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不断地修订和完善。结合前文的分析，

为了确保国家治理水平有一个质的飞跃，更好地为公众服务，需要从公正、效率、

和谐、人权等基本价值出发，这些制度的实现离不开现代法治的发展。通过有效遏

制政府公权力，实现对公民权利的更好维护。当面临权力与权利之间出现矛盾等问

题时，需要在推动国家、社会平稳有效运行的同时，采取有效举措保护公民的合法

权益。药品集中采购行为作为政府机关所采取的一项具有公共性质的措施，在监督

过程中更需要公众参与其中，这离不开法治所提供的保障。因此，需要对《药品管

理法》等法律制度进行不断地修订，确保公民能够真正地参与到药品集中采购制度

的监督管理中，保障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及参与的流程、方式方法等都有法律的依据，

权利的行使受到相关法律制度的保护。同时，针对药品信息等，需要监管部门搭建

起相应的反馈机制，确保患者对药品使用疗效进行及时反馈，保障监管部门能够掌

握第一手的信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需要利用信息技术，不断地完善相关基

础设施，例如通过手机等移动端的应用，使群众监督举报更加便捷。①

推动药品集中采购不断地发展完善，是医药领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对于公民的身心健康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目前正在开展的针对药品生产流通过程

中的改革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对药品采购行为进行适当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目前针对采购办法和法律制度所进行的改革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必然阻碍改革

进程，例如公立医院，其兼具服务社会公众的公益性，同时也面临经济性的压力。

① 王建国,刘小萌.善治视域下公民参与的实践逻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02):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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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健全药品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能够确保实施药品采购行为时有法可依，推动药

品集中采购行为更加规范，推进我国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以适应加入 GPA后国际

环境的要求，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协作。奥吉娜案件所折射出的《政府采购法》中

存在的问题，将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不断地被修订和完善。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已经

实施了多年，并在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了完善。在这样的大环境

下，不断加强对药品集中采购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助于推动药品集中采购朝着更加

完善、更具长远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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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经过数十年的不断演进，设计愈发合理，并且成效颇为显著，

在这一背景下，明确医保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法律地位，并构建一套完善的法律体

系来规范其运作，对于该制度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药品采购作为医药行业的重要活动，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命健康。同时，它也

是当前药品生产流通领域实行改革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改革现行的采

购方法和法律框架，势必会触动多方利益，引发各种不满和阻力，特别是作为公立

医院的这一特殊实体。

因此，加强药品政府采购的法制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能够确保药品采购

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还能进一步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在

我国加入 GPA（政府采购协议）后，如何使我国医药行业政府采购的法律体系与国

际标准相衔接，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提升我

国医药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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